
UD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曰
GB51222-2017P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Technica1code for urban∏ ooding prevenjon and control

2017一 01— 21 发布 2017— 07— 01 实施

串鏊暹 莆雷罾豪攮髦f鲞罨矗蘑蜇ξ磬联合发布



申|隼人民共枷回国家|标搀

城镇内涝防埝技术飙抛

T碱 l《剩韭∷foF岫棚 ∷刂:l圮莎《σ【:lliii雪
ipFeventIOn畲

嗣 面 鱼troⅡ

GI s屹眨2∽ aOl氵

韭∷编鼬门。l串缂如鼠栾翻国崔i旁和娥乡建渡都

宫拙匕濮韶闹:!蜂蚺 榈圄佳鑫翮蝓乡霪设鄣

施衔囿规-斟 彻 1| 甲 :年 7 用 ェ 目

申国计tll出 版祧

观|ltT北∴ 京



弹啤火艮萁榈国国冢标膪

城骧肉∷裙防洽擞恭趔蒗

GB毒妮瘿HⅫ凹
∷

韦ζ贤

:

哗晷计蜊丨龃版耥垫版檬绗

硒璞:猁渐砸如弭醌 酏

骚蚍伏业庶市菡灏区未撮拙北里甲 r1骨国篝大医 0麋 a屉

|胛鞅缵躅△△sOOag f跚胥f灼Om四Ⅱ1‘啻岔埯9σ乍廴垒跚 ζ奔翩 )

躐 婴 踉龉 蒯∷

gsOum剐 1￠B-∴ 咖 2⒊龋 :甲鞲 御t串
鲫ua.~∶

∶
i,::卩 曷。【||;;:im||{{!;i! zQll⒎ |!ii::::熔 甩檠 L蜘 }IiiIi||

☆

绣-韦号?l骆l翻 ,0淝邑

烹富:雪侨:鲫:00l嬴Ⅱ

版钮薪右 夙粳啾毵,

锓粳蛏摄嘞谙、C础胁 憾帅敬咖

∶如新柬龊 帚咖匠̄ 鄂爵非趔龀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444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 号为 GB
51222— zO17,自 2017年 7月 1日 起实施。其中 ,第 3.2.2、 4.1,9

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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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请组织开展城市排水相关标准制

修订工作的函》(建标 〔2013〕 46号 )的 要求 ,规 范编制组经广泛调

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 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本规范。

本规范共分 7章和 2个附录 ,主要技术 内容是 :总 则、术语和

符号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施、排涝除险

设施、运行维护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

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上海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集 团 )有 限公司《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编制组 (地址 :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901号 ;由阝政编码 :zO0092)。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 :上 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 团)有 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北京市市政△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I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城市排水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张 辰 吕永鹏 (以 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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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为有效防治城镇内涝灾害 ,保 障公民生命 、财产和公共安

全 ,保护环境 ,制 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维护。

1.0.3 城镇总体规划应包含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的内容 ,并应

在城镇总体规划编制阶段为内涝防治设施预留地上、地下空间和

通道 。

1.0.4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 ,应 以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内涝

防治专项规划为依据 ,并与海绵城市、城镇排水 、城镇防洪、河道水

系、道路交通和园林绿地等专项规划相协调。

1.0.5 应按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的相关要求 ,确 定内涝防治设

施的设计标准、雨水的排水分区和排水出路 ,因 地制宜进行内涝防

治设施的建设。对近期难以达到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地区 ,可

结合地区的整体改造和城镇易涝点治理 ,分 阶段达到该标准 ,并应

考虑应急措施。

1.0.6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按用途可分为专用设施和兼用设施 ,内

涝防治设施的类型和形式应根据新建地区和建成地 区的不同条

件 ,结合场地空间、用地、竖 向等选择和确定 ,并 应与城镇景观、绿

地 、水体、运动场、广场 、地铁、道路等设施和 自然调蓄空间统筹考

虑、相互协调。

1.0.7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 ,除 应符合本规范

外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贝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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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内涝  locaHloodng
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其雨水设施消纳能

力 ,导致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2.1.2 城镇内涝  urban Πooding

城镇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雨水设施消纳能

力 ,导 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2.1.3 城镇 内涝 防治 系统   urban Hoo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用于防止和应对城镇内涝的工程性设施和非工程性措施以一

定方式组合成的总体 ,包括雨水渗透、收集 、输送 、调蓄、行泄、处理

和利用的自然和人工设施以及管理措施等。

2.1.4  设计雨型   design rainfall distribution

典型降雨事件中 ,降雨量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2.1.5  净T厅 鹰墼    net rainfall depth

扣除蒸发、下渗、洼蓄和植物截留等作用之后 ,完 全转化成地

面径流的雨量。

2.1.6 净雨过程线  hyetograph

降雨事件中 ,净雨量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曲线。

2.1.7 土壤渗透系数  permea凵 ity∞ ef】 cient of⒃Ⅱ

单位水力梯度下水在土壤中的稳定渗透速度。

2.1.8 入渗率  in伍 ltration ratc

单位时间内渗人单位面积土壤的水量。

2.1.9 初始入渗率  而 tial inⅢ trati。 n rate

· 2·



入渗开始时 ,雨水在土壤中的人渗率 ,与 土壤类型、湿润程度

和植被覆盖情况有关。

2.1.10 稳定人渗率  雨nimum inⅡ ltmtion rate

人渗后期 ,雨水在饱和土壤中的人渗率。

2.1.11 源头减排   source control

雨水降落下垫面形成径流 ,在排人市政排水管渠系统之前 ,通

过渗透、净化和滞蓄等措施 ,控制雨水径流产生 、减排雨水径流污

染、收集利用雨水和削减峰值流量。

2.1.12 不透水面积  impervious area

由混凝土、沥青、石材等不透水材料覆盖的下垫面面积。

2.1.13 透水路面  permcable pavemcnt

采用透水材料或透水结构铺设的具有一定下渗能力的路面。

2.1.1△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facility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渗滤、净化径流雨 水的

设施。

2.1.15 植草沟  grass swale

用来收集 、输送、削减 和净 化雨 水径流 的表 面覆盖植 被 的

明渠。

2.1.16 绿色屋顶  green roof

在建筑物屋顶铺设种植土层并栽种植物 ,收 集利用雨水、减少

雨水径流的源头减排设施 ,又称种植屋面或屋顶绿化。

2.1.I7  边 沟    gutter

街道路面边缘处 ,由 立缘石与平缘石或铺装路面形成的用于

收集和排除路面积水的侧沟。

2.1.18 下凹式绿地  sunken greenbeh

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或道路 ,且可用于渗透、滞蓄和净化雨水径

流的绿地。用于源头减排时 ,主要功能为径流污染控制 ,兼有削减

峰值流量的作用 ;用 于排涝除险时 ,主要功能为削减峰值流量。

2.1.19  羽吕涝除险设方包    local flooding c° ntrol facⅡ ities

· 3·



用于控制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

渠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的设施。

2.1。 zO 下沉式广场  sunkcn open盯 ea

高程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标高的广场 ,当 降雨超出源头减排设

施和排水管渠的承载能力时 ,可 临时调蓄周边地区的雨水径流 ,起

到排涝除险作用。

2.1.21 路面积水宽度  width of now,spread

路缘石到道路中心线方向积水的宽度。

2.2 符  号

2.2.1 雨水设计流量

D。——截留和洼蓄量 ;

E——蒸发量 ;

天
—— 稳定人渗率 ;

∫i——初始人渗率 ;

凡、—— 土壤人渗率 ;

J——设计降雨强度 ;

花——地面截留系数 ;

戍——衰减常数 ;

L——地面集水距离 ;

″。——粗糙系数 ;

q——设计暴雨强度 ;

R。——净雨量 ;

S——地形坡度 ;

r——降雨历时 ;

ra——地面集水时间 ;

犭x——下渗时间。

2.2.2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

Ah——横断面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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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效渗透面积 ;

d",——全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厚度 ;

'flll,—

—半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地下集水管下方透水基层厚度 ;

H——设计降雨量 ;

氵l——纵向坡度 ;

J——水力坡降 ;

K——土壤渗透系数 ;

″i——透水路面平均孔隙率 ;

← 设计流量 ;

'—
—透水路面周边地面汇水面积与透水路面面积之比 ;

R——横断面的水力半径 ;

rs——渗透时间 ;

莎。——放空时间 ;

Tf——与设计降雨量对应的时间 ;

Vs——渗透设施的有效储存容积 ;

Vi——渗透设施进水量 ;

Wρ —— 渗透量 ;

← 安全系数。

2.2.3 排水管渠设施设计

E。 ——雨水口正面截流分数 ;

G——道路表面流量 ;

Qw——雨水口宽度范围内纵向流量 ;

Qs——雨水 口宽度范围外纵向流量 ;

Sx——道路横向坡度 ;

SL——边沟纵向坡度 ;

Sw——边沟横向坡度 ;

T——路面积水宽度 ;

W——雨水 口宽度。



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3.1一 般 规 定

3.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应包括源头减排 、排水管柒和排涝除险

等工程性设施 ,以 及应急管理等非I程性措施 ,并 与防洪设施相

衔接。

3.1.2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应在流域范围和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范围内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并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I 当城镇内涝防治设施跨行政区划时·不应以行政区划作为

界限 ;

2 应为城镇雨水径流提供空问和出路 ,对于内涝防治设计重

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承载能力的雨水 ,应 预设城

镇水体 、调蓄设施和行泄通道并核实下游的受纳能力 ;

3 应遵循就地解决本区域内涝问题的原则 ,不宜把内涝问题

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 ,或将上游的问题转移到下游 ;

4 宜采用或模拟 自然排水方式 ,利 用城镇水体 、绿地、广场和

道路等现有设施 ,提高内涝防治能力 ;

5 应考虑上游的过境流量。

3.1.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除应满足规划确定的内涝防治设计重

现期外 ,尚 应考虑超过该重现期时 的应急措施 ,并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保护既有的河道和明渠等敞开式的雨水调蓄、行泄通道 ;

2 保持雨水调蓄、行泄通道和河道漫滩的畅通 ,不 得非法

占用。

3.1.4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应便于维护管理 ,且不应对公众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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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产生影响 ,并 应在安全设施、安全防护和危险部位、危险场所
等设警示标志。

3· 1.5 新建 、改建和扩建工程的内涝防治设计文件 ,应 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在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编制内涝防治设计篇 (章 );

2 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结论中 ,应提出初步设计阶段编
制内涝防治设计报告的要求 ,对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影响较大的△
程应编制内涝防治设计报告 ,其他工程可编制内涝防治设计报告 ,

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的有关规定。

3.1.6 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施和排涝除险设施应通过整体
系统校核 ,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要求。内涝防治设计校核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的有关规定。

3· 1.7 新建、改建和扩建地区 ,应 根据当地水资源情况和经济发
展水平 ,合理确定雨水综合利用的方式和规模。雨水利用设施的
设置、运行和管理 ,应与其他内涝防治设施相协调。

3.2技 术 要 求

3· 2.1 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 ,应 在工程范围内汇水区的出口处
设置固定的雨水排放点。

3.2.2 当地区整体改建时 ,对 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 ,改 建后的径
流量不得超过原有径流量。

3.2.3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应 根据城镇类型、积水影响程度和
内河水位变化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按表 3.2.3的 规定取值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人 口密集、内涝易发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 ,宜采用规定
的上限 ;

2 目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分期达到标准 ;

3 当地面积水不满足表 3.2.3的 要求时 ,应采取渗透、调蓄、
设置行泄通道和内河整治等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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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类型 重现期 (年 ) 地面积水设计标准

超大城市 l,居 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

进水 ;

2,道 路中一条 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

过 15cm

特大城市 50'`-lO0

大城市 30-ˉ 50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20-30

4 对超过 内涝 防治设计重现期 的降雨 ,应采取应急措施 。

表 3.2.3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注 ;l 表中所列设计重现期适用于采用年最大值法确定的暴雨强度公式。

2 超大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在 1000万 以上的城市 ;特大城市指城区常住人

口 5θ0万 以上 lO00万 以下的城市 ;大 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 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 ;中 等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 50万 以上 100万 以下的城市 ;犭
`

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在 50万 以下的城市 (以 上包括本数 .以 下不包括本

数 )。

3 本规范规定的地面积水设计标准没有包括具体的积水时间 .各 城市应根据

地区重要性等因素 ,囚 地制宜确定设计地面积水时问。

3.3雨 水 量

3.3.1 当汇水面积大于 2km2时 ,应 考虑区域降雨和地面渗透性

能的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管网汇流过程等因素 ,采 用数学模型

法确定雨水设计流量 ,并 校核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地面的积水

深度等要素。

3.3.2 她面集水时间应根据汇水距离、地形坡度、地面种类和暴

雨强度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地面汇水距离不大于 90m时 ,可 按下式计算 :

戍=    G⒊ ㈤

式中 :莎钭—— 地面集水时间(min);

缅——粗糙系数 ;

L——地面集水距离 (m);

q——设计暴雨强度[L/(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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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地形坡度。

2 当地面汇水距离大于 90m时 ,可按下式计算 :

·=瓦
诺荃可    ⒀J″乇)

式中 :虑
—— 地面截留系数 ,用 混凝土、沥青或砖石铺装的地面取

6.19,未铺装地面取 4.91。

3· 3.3 进行城镇内涝防治设施设计时 ,降雨历时应根据设施的服
务面积确定 ,可 采用 3h~24h。

3· 3.4 进行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设计时 ,应采用符合当地气候特点
的设计雨型。当缺乏设计雨型资料时 ,可 采用附近地区的资料 ,也

可选取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一场暴雨的降雨历程 ,采用同倍 比放大
法或同频率放大法确定设计雨型。当设计降雨历时小于 3h时 ,可

根据暴雨强度公式人置合成雨型。

3.3.5 净雨量和净雨过程线的确定应扣除集水区蒸发、植被截
留、洼蓄和土壤下渗等损失 ,并应按下式计算 :

R。 =(F— y、l)r_D。 _E     (3.3.5)
式中 :R。

—— 净雨量 (mm);

犭——设计降雨强度(mm/h);

凡
——土壤人渗率 (mm/h);

彦——
降雨历时 (h);

D。——截留和洼蓄量(mm);

E——蒸发量 (mm),降雨历时较短时可忽略。
3.3.6 土壤下渗能力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可按下式计算 :

y1=五 +(rO一 丘 )σ丽     (3.3.6)

式中 :丘——稳定人渗率 (mm/h);

rO——初始人渗率 (mm/h);

尼。——衰减常数(hl),可 取 2~7;
rx——下渗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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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源头减排设施

4.1一 般 规 定

4.1.1 源头减排设施的建设应根据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 ,并应

与其他内涝防治设施相互协调 ,合理确定各项设计参数。

4.1.2 城镇内涝防治应按低影响开发理念 ,在雨水进人城镇排水

管渠设施前 ,采取渗透和滞蓄等措施。

4.1.3 源头减排设施的设置宜保持或模拟 自然水文和生态过程。

4.1.4 源头减排设施的类型 ,应 根据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水系特

征和场地条件等因素确定。同一地区或项 目,可 采用单一形式或

多种形式组合的源头减排设施。

4.1.5 绿地和广场等场所兼作雨水源头减排设施时 ,其标高应低

于周围汇水地区 ,并应设置地表或地下雨水通道。

4.1.6 源头减排设施的设计程序 ,应包含下列内容 :

1 调查分析相关规划要求、可用空间、土壤渗透性能、地下水

位、地形坡度和排水现状等技术因素 ;

2 确定源头减排 目标 ,并通过技术经济 比较 ,确 定源头减排

方案 ;

3 进行源头减排设施设计 ;

4 对设计结果进行校核。

4.1.7 源头减排设施可用于径流总量控制、降雨初期的污染防

治、雨水利用和雨水径流峰值削减 ,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源头减排设施用于径流总量控制时 ,应按当地相关规划

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目标计算设施规模 ,并宜采用数学模

型进行连续模拟校核 ;当 降雨小于规划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要

求时 ,源 头减排设施的设置应能保证不直接向市政雨水管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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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控制的雨水 ;

2 降雨初期的污染物削减要求 ,应 根据汇水面积、降雨特征、
地表状况和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3 雨水利用量应根据 降雨特征、用水需求 和经济效益 等
确定 ;

4 雨水径流峰值流量削减应满足本规范第 3.2.2条 的要求。
4.I.8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规模 的计算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的 有关规定。
4.1.9 严禁在地表污染严重的地区设置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
排设施。

4· 1.lO 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排设施 ,设施边界距离建筑物基
础不应小于 3m,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
层不应小于 1m;当 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 采取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
发生。

4· 1.Ⅱ  渗透设施的有效储存容积 ,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

Vs=Vi~wp
Wp=KJAsrs

式中:ys__渗 透设施的有效储存容积 (m3);

l/i——渗透设施进水量 (m3);

Wp—— 渗透量 (m3);

Κ——土壤渗透系数(m/s);

J——水力坡降 ;

As——有效渗透面积 (m2);

rs——渗透时间 (s)。

4· I.12 当人工景观水体兼作源头减排设施时 ,其 设计水位应根
据景观和内涝防治要求综合比较后确定 ,调蓄水深应根据安全性、
水量平衡、竖向关系和景观设计要求等因素确定。
4· 1.13 当植草沟等雨水转输设施用于排除一定设计重现期下的
雨水径流时 ,其设计流量应为该重现期下的径流峰值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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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当调蓄设施以雨水利用为主要 目的时 ,调 蓄量应根据当

地气候条件、雨水利用的途径和场地条件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确定。当用于地下水补给时 ,应 防止地下水污染等次生灾害的

发生。

4.2渗 透 设 施

I 透 水 路 面

4.2.1 透水路面宜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面或透

水砖路面。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可用于新建城镇轻荷载道路、园

林绿地中的轻荷载道路 、广场和停车场等 ;透水沥青路面可用于各

等级道路 ;透水砖路面可用于人行道、广场、停车场和步行街等。

4.2.2 透水路面应根据土基透水性要求 ,采用全透水或半透水铺

装结构。当土基渗透系数大于 1× 106m/s时 ,宜 采用全透水铺

装结构 ;当 土基渗透系数小于或等于 1× 106m/s时 ,宜采用半透

水铺装结构 ,并应在土基中设置地下集水管 ,排人下游雨水管渠或

其他受纳体。

4.2.3 透水路面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人行道、广场、室外停车场、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建设工程

的外部庭院等宜采用渗透性铺装 ;

2新 建地 区硬化 地 面 中可 渗透 地面 面积 比例 不宜小 于

40%,易发生内涝灾害的地区不宜小于 50%;

3 有条件的地区应对既有硬化地面进行透水性改建。

4.2.4 当透水路面接纳周边地面的径流时 ,周 边地面的面积不宜

大于透水路面面积的 1.2倍 。

4.2.5 透水路面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透水路面结构层应由透水面层 、基层、垫层组成 ,功 能层包

括封层 、找平层和反滤隔离层等 ;

2 寒冷与严寒地区透水路面应满足防冻厚度和材料抗冻性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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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寒地区、湿陷性黄土地区、盐渍土地区、膨胀土地 区、滑
坡灾害等地区的道路不得采用全透式路面 ;

4 表层排水式和半透式路面应设置边缘排水系统 ,透水结构
层下部应设置封层。

4· 2.6 透水路面的设计、施工、验收和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qJ/T188、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qJ/
T190和《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的 相关规定。
4.2.7 采用半透水铺装结构时 ,地 下集水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集水管应设置沉泥井等预处理设施 ;

2 集水管管径宜为 100mm~15omm;
3 检查井之间的管道敷设坡度宜为 0。 01~o。 o2;

4 渗透检查井出水管内底高程应高于进水管内顶高程 ,并低
于上游相邻井的出水管管底高程 ;

5 集水管设在机动车道下时 ,覆土厚度应大于 700mm;
6 集水管可采用穿孔塑料管、聚乙烯丝绕管、无砂混凝土管

等 ,塑料管开孔率宜为 1%~3%,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宜大于
20%,孔 间距不宜大于 150mm;

7 集水管四周应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
4.2.8 仝透水铺装透水路面的厚度应满足道路荷载的要求 ,并应
按下式计算 :

碥 =     ⒇ ⒉ω

式中 :'PP——全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厚度 (mm);

H——设计降雨量 (mm);

r——透水路面周边地面汇水面积与透水路面面积之比 ;

卜 安全系数 ,可取 0.5;

Tf——与设计降雨量对应的时间(h);

″i——透水路面平均孔隙率 ,一般取 0。 l~o.4。

4· 2.9 半透水铺装透水路面的基层厚度 ,应按下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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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肾   “⒉⑴

式 中 :饯
"—

— 半透水铺装透水路面地下集水管下方透水基层厚度

(mm);

r。
——放空时间 ,可取 48h。

4.2.10 透水路面的透水基层底部应 比当地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

高 lm。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 ,透水路面下方应采取 防渗措施 。

4.2。 Ⅱ 当透水路面下方不采取 防渗措施 时 ,透 水路 面应 和周 围

建筑保持安全距离 ,并可按表 4.2.11的 规定取值 。

表 4.2.11 透水路面与周围建筑的安全距离

4.2。 I2 透水路面应设置观察井。观察井的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50m。 当设有地下集水管时 ,观察井底部宜与集水管连通。

Ⅱ 绿 色 屋 顶

4.2。 I3 当屋面坡度不大于 15° 时 ,可 设置绿色屋顶。

4.2.1J 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强度、景观和内涝防治需求等因素 ,

合理确定绿色屋顶的类型。

4.2.15 既有建筑设置绿色屋顶设施 ,应校核屋顶的荷载和防水

‘性能。

4.2.16 不具各设置绿色屋顶条件 的建筑 ,可 采取延缓和减 少

雨水进人雨水斗 、落雨管和地下排水管渠 的措施 。雨水斗 的数

量和布置 ,应根据单个雨水斗的过水能力和设计屋顶积水深度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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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路面面积 (m′ ) 与周lsl建 筑地面高程的关系 安全距离(m)

<≡ lO0
高子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低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1.5

彡≥lO0,≤≤1000
高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16 0

低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3,5

>)1000
高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低于周围建筑地面高程 80



4.2.17 绿色屋顶 自上而下宜设置土壤层 、过滤层、排水层、保护

层 、防水层和找平层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土壤层宜选择轻质、适宜植物生长的材料 ,其铺设厚度应

根据种植植物的类型确定 ;当种植乔木时 ,其厚度应大于 600mm;

当种植其他植物时 ,其厚度不宜大于 150mm;

2 过滤层应采用透水且能防止泥土流失的材料 ;

3 排水层宜采用卵石、碎石或具有储水能力的合成材料 ,孔

隙率宜大于 25%,厚度宜为 100mm~150mm;
4 保护层厚度应能防止被植物根系穿透 ;

5 防水层宜选择对屋顶变形或开裂适应性强的柔性材料 ;

6 找平层宜由水泥砂浆铺成 ,厚度宜为 20mm~30mm。

4.2.18 绿色屋顶应设置屋面排水沟或排水管等设施。

Ⅲ 下凹式绿地

4.2。 I9 用于源头减排的下凹式绿地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选用适合下凹式绿地运行条件 ,并满足景观设计要求的

耐淹植物 ;

2 绿地土壤的人渗率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

CJ/T340的 相关规定 ;

3 绿地应低于周边地面和道路 ,其下凹深度应根据设计调蓄

容量、绿地面积、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等因素确定 ,下 凹

深度宜为 50mm~250mm;
4 宜采用分散进水的方式 ,进水集中的位置应采取消能缓冲

措施 ;

5 应设置具有沉泥功能的溢流设施 ;

6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 ,应在绿地低洼处设置出流 口,通

过出流管将雨水缓慢排放至下游排水管渠或其他受纳体。应根据

快进缓出的原则确定出流管管径 ,绿地排空时间宜为 24h~48h。

Ⅳ 生物滞留设施

4.2.20 生物滞留设施的位置和形式 ,应 根据设施功能、场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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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观要求等因素确定。

4.2.21 生物滞留设施的调蓄面积和深度应根据汇水范围和径流

控制要求综合确定。

4.2.22 生物滞留设施 自上而下宜设置蓄水层、覆盖层、种植层、

透水土工布和砾石层 ,各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

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的 有关规定。

4.2。 z3 生物滞留设施应设置溢流装置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溢流口标高应根据当地土壤的下渗能力和植物的耐淹程

度等因素确定 ;

2 超过表面雨水滞留层积水深度的雨水 ,应 通过溢流装置排

至下游排水管渠或其他受纳体 ;

3 溢流装置应设置在远离进水口的位置。

4.2。 z0 生物滞留设施宜设置雨水径流预处理设施 。

4.2。 药 生物滞留设施应设置水位观察井 (管 )。 水位观察井 (管 )

顶端的高度应高于生物滞留设施的溢流高度。

4.3转 输 设 施

I植 草 沟

4.3.1 植草沟的设计 ,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植草沟应采用重力流排水 ;

2 应根据各汇水面的分布、性质和竖向条件 ,均 匀分配径流

量 ,合理确定汇水面积 ;

3 竖向设计应进行土方平衡计算 ;

4 进口设计应考虑分散消能措施 ;

5 植草沟的布置应和周围环境相协调。

4.3.2 植草沟的设计参数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浅沟断面形式宜采用倒抛物线形、三角形或梯形 ;

2 植草沟的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3;

3 植草沟的纵向坡度不宜大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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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草沟最大流速应小于 0.8m/s,曼 宁系数宜为 0,2~0.3;

5 植草沟内植被高度宜为 100mm~⒛0mm。

4.3.3 植草沟的设计流量 ,应按下式计算 :

Q=⊥ AhR⒍ 667J早 5     (4.3.3)
″。

式中:Q——设计流量(m3/s);

Ah——横断面面积(m2);

R——横断面的水力半径 (m);

ft——纵向坡度。

4.3.4 当植草沟的纵向坡度大于 4%时 ,沿植草沟的横断面应设

置节制堰。

Ⅱ 渗 透 管 渠

4.3.5 当采用渗透管渠进行雨水转输和临时储存时 ,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渗透管渠宜采用穿孔塑料、无砂混凝土等透水材料 ;

2 渗透管渠开孔率宜为 1%~3%,无 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

应大于 zO%;

3 渗透管渠应设置预处理设施 ;

4 地面雨水进人渗透管渠处、渗透管渠交汇处、转弯处和直

线管段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置渗透检查井 ;

5 渗透管渠四周应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 ,砾石层外应包

透水土工布 ,土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⒛Omm。

4.4调 蓄 设 施

4.4.1 新建、改建和扩建地区 ,应就地设置源头调蓄设施 ,并应优

先利用 自然洼地、沟、塘、渠和景观水体等敞开式雨水调蓄设施 ,或

通过竖向设计营造雨水滞蓄空间。

4。 4.2 源头调蓄设施的设计容积 ,应根据当地的内涝防治设计标

准、其他源头减排设施的有效容积和位于下游的排水管渠、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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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湖泊等受纳体的调蓄能力等因素 ,经 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犭

的有关规定。

4.4.3 敞开式调蓄设施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前端宜设置拦污净化设施 ;

2 调蓄水体近岸 2.0m范围内的常水位水深大于 0.7m时 ,

应设置防止人员跌落的安全防护设施 ,并应有警示标志 ;

3 敞开式雨水调蓄设施的超高应大于 0.3m,并应设置溢流

设施。

4.4.4 在人 口和建筑物密集或地上空间紧张的地区 ,宜设置地下

雨水调蓄设施。地下雨水调蓄设施宜由预处理设施、主体调蓄池

和出水井等构筑物组成。每个构筑物单元应单独设置人孔或检

查口。

4.4.5 地下雨水调蓄设施宜建在绿地、广场和停车场下方 ,应 满

足与周围地面相同的荷载要求。调蓄设施周围和上方应留有检修

通道和空间。绿地内的地下调蓄池应满足绿地建设的总体要求 ,

调蓄池覆土厚度应根据绿地种植要求确定。



5 排水管渠设施

5.I一 般 规 定

5.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排水管渠设施可由管渠系统和管渠

调蓄设施组成。

5.1.2 排水管渠设施除应满足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外 ,尚 应

和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的其他设施相协调 ,满足内涝防治的要求。

5,1.3 排水管渠按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进行校核时 ,应按压力流

计算。

5.1.4 易受河水或潮水顶托的排水管渠 出水 口应设置防倒灌

设施。

5.2管 渠 系 统

I雨 水 口

5.2.1 雨水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雨水口的高程、位置和数量应根据现有道路宽度和规划道

路状况确定 ;

2 道路交叉口、人行横道上游、沿街单位出人 口上游、靠地面

径流的街坊或庭院的出水 口等处均应设置雨水 口,路段的雨水不

得流入交叉口 ;

3 雨水 口间距宜为 25m~50m,重 要路段、地势低洼等区域

距离可适当缩小 ;

4 当道路两侧建筑物或小区的标高低于路面时 ,应在路面雨

水汇人处设置雨水拦截设施 ,并通过雨水连接管接人雨水管道。

5.2.2 雨水口和雨水连接管设计流量应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计算流量的 1.5倍 ~3.0倍 ,并应按该地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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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校核。

5,2,3 路面积水宽度应根据道路表面的构造形式进行计算 ,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道路具有单一横坡断面(图 5.2。 ⒊1),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T=(  /
Qs=0·

376S167S15T267
,ao

式中:T——路面积水宽度(m);

电——道路表面流量 (m3/s);

Sx——道路横向坡度 ;

S.——边沟纵向坡度 ;

Qs——雨水 口宽度范围外纵向流量 (d/s)。

图 5.2。 ⒊1 单一横坡断面〈三角沟型 )

当道路具有复合过水断面(图 5.2.3饣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Q。 =Qw+Qs

1

(5.2.3-1)

(5.2.3-2)

(5.2.3-3)

(5.2.3-4)Qw
Sw/S*

(1+f升≠圣i)

EO=
Q。 1+

— l



Qs=0·
376S卜 67跳 5(T— W)267

`20

式中 :Qw——雨水口宽度范围内纵向流量 (m3/s);

风——雨水口正面截流分数 (%);

W——雨水 口宽度 (m);

Sw——边沟横向坡度。

~
L

图 5.2.⒊2 复合过水断面

5.2.4 雨水 口的泄水能力 ,应 根据其构造型式 、所在位置 的道

路纵向和横 向坡 度 以及设 计 道路 积水 深 度 等 因素综 合 考 虑

确定。

Ⅱ 泵  站

5.2.5 管渠系统中排水泵站的设计规模 ,应与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的其他组成部分相协调 ,在 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要求的前提

下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5.2.6 泵站宜设在地势低洼、易汇集区域雨水的地点 ,且 宜靠近

受纳水体。

5.2.7 泵站出水 口宜设置消能设施 ,出 水 口流速应小于 0.5m/s。

5.2.8 用地紧张的地区可采用节地型泵站。

5.2。 9 泵站配电、自控等设备的安全高度 ,应按该地区内涝防治设

计重现期进行校核。不满足要求时 ,应采取防止设备受淹的措施。

(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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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渠调蓄设施

5。 3.1 当需要削减城镇管渠系统雨水峰值流量时 ,宜设置雨水调

蓄池。

5.3.2 管渠调蓄设施的建设应和城镇水体、园林绿地、排水泵站

等相关设施统筹规划 ,相互协调 ,并应优先利用现有设施。有条件

的地区,调蓄设施应与泵站联合设计 ,兼顾径流总量控制、降雨初

期的污染防治和雨水利用。

5.3.3 管渠调蓄设∷施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 ,其调蓄量的确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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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涝除险设施

6.I一 般 规 定

6.I。 1 排涝除险设施宜包括城镇水体、调蓄设施和行泄通道等。

6.1.2 排涝除险设施应以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 内涝防治专项规

划为依据 ,并应根据地区降雨规律和暴雨内涝风险等因素 ,统筹规

划 ,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6.1.3 排涝除险设施具有多种功能时 ,应 明确各项功能并相互协

调 ,并应在降雨和内涝发生时保护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保障城镇

安全运行。

6.2城 镇 水 体

6.2.1 城镇水体应包括河道、湖泊、池塘和湿地等 自然或人工水

体。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宜利用现有城镇水体 ,作 为

排涝除险设施。

6.2.2 城镇水体的规划 、水系修复与治理 ,应 满足城镇总体规划

中蓝线和水面率的要求 ,不应缩减其现有的调蓄容量 ,为达到内涝

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应保证一定的水面率。

6.2.3 城镇区域内自然水体调蓄容量应根据其地理位置 、功能定

位、调蓄需求、水体形状 、水体容量和水位等特点 ,经综合分析后

确定。

6.2.4 城镇河道应按当地的内涝防治设计标准统一规划 ,并 与防

洪标准相协调 。城镇内河应具各区域内雨水调蓄、输送和排放的

功能。

6.2.5 应对河道的过流能力进行校核。当河道不能满足城镇 内

涝防治设计标准中的雨水调蓄、输送和排放要求时 ,应采取提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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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流能力的工程措施。

6.2.6 当城镇内河通过闸、泵站或其他方式与过境河道连通时 ,

连通设施应具备防止倒流的措施。

6.2.7 城 镇 内河设 计 超 高 应 考 虑 弯 曲段 水 位 壅高 ,并 应 大

于 0.5m。

6.2.8 城镇人工水体的调蓄能力应根据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规划 ,

结合地形条件 、水系特点等确定。兼有多种功能的人工水体 ,应协

调各功能的相互影响。

6.2.9 城镇人I水体可采用重力流 自排和泵站排放相结合的方

式 ,有 自排条件的地区 ,应 以 自排为主 ;受 洪、潮水位顶托 ,自 排困

难的地区 ,应设挡洪、潮排涝水闸 ,并应设泵站排放 。

6.2.10 调蓄水体的水位控制应在其常年水位的基础上合理确

定 ,同 时应充分考虑周边已建或规划建设用地的控制标高情况。

6.3调 蓄 设 施

I 绿地和广场

6.3.I 城镇绿地在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可用于源头调蓄和排涝

除险调蓄。当用于排涝除险调蓄时 ,城镇绿地应接纳周边汇水区

域在排水管渠设施超载情况下的溢流雨水 。

6.3.2 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城镇道路绿化隔离带可结合用地条件

和绿化方案设置为下凹式绿地。

6.3.3 用于排涝除险调蓄的下沉式广场的设计 ,应综合考虑广场

构造和功能、整体景观协调性 、安全防护要求 、积水风险、积水排空

时间和其他现场条件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

技术规范》GB51174的 有关规定。

6.3.4 用于排涝除险调蓄的城镇绿地和广场 ,应 设置安全警示

牌 ,标 明调蓄启动条件、淹没范围和最高水位。

Ⅱ 隧道调蓄工程

6.3.5 内涝易发、人 口密集、地下管线复杂、现有排水系统改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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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地区 ,可设置隧道调蓄工程。

6.3.6 隧道调蓄工程的设置 ,应符合城镇地下空间开发和管理的

要求 ,并与相关规划相协调。

6.3.7 隧道调蓄工程的调蓄容量 ,应根据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

要求 ,综合考虑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施和其他排涝除险设施

的规模 ,经数学模型计算后确定。

6.3.8 隧道调蓄工程的总体布置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B5117碴 的有关规定。

6.4行 泄 通 道

6.4。 I 应对城镇内涝风险进行评估 ,内 涝风险大的地区宜结合其

地理位置、地形特点等设置雨水行泄通道。

6.4.2 城镇易涝区域可选取部分道路作为排涝除险的行泄通道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选取排水系统下游的道路 ,不 应选取城镇交通主干道、

人 口密集区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道路 ;

2 应与周边用地竖向规划、道路交通和市政管线等情况相

协调 ;

3 行泄通道⊥的雨水应就近排人水体 、管渠或调蓄设施 ,设

计积水时间不应大于 12h,并 应根据实际需要缩短 ;

4 达到设计最大积水深度时 ,周 边居民住宅和T商业建筑物

的底层不得进水 ;

5 不应设置转弯 ;

6 应设置行车方向标识、水位监控系统和警示标志 ;

7 宜采用数学模型法校核道路作为行泄通道时的积水深度

和积水时间。

6.4.3 道路表面的积水宽度 ,应根据道路的汇水面积和道路两侧

雨水 口的设置情况和泄水能力 ,按本规范第 5.2.3条 的规定计算。

6.4.4 当道路表面积水超过路缘石 ,延 伸至道路两侧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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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建筑物或围墙时 ,其过水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过水断面沿道路纵向发生变化时 ,应根据其变化情况分段

计算 ;

2 当过水断面变化过于复杂时 ,可对其简化 ,简 化过程应遵

循保守的原则估算断面的过水能力 ;

3 对于每个过水断面 ,其 位于道路两侧的边界 ,应 选取离道

路中心最近的建筑物或围墙 ;

4 每个复合过水断面应细分为矩形 、三角形和梯形等标准断

面 ,分别按曼宁公式计算后确定。相邻过水断面之间的分界线不

应纳人湿周的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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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 行 维 护

7.1一 般 规 定

7.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运行维护应统筹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

管渠设施和排涝除险设施 ,并 由市政排水、道路交通、园林绿地和

城市防洪等多系统共同组成。

7.1.2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运行维护应建立运行管理制度 、岗位操

作制度、设施设备维护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

7.I.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运行管理制度 ,应包含汛期和非汛期运

行、维护、管理和调度等内容。

7.1.4 对于在降雨期间和非降雨期间承担不同功能的多功能内

涝防治设施 ,应制定不同运行模式相互切换的管理制度。

7.1.5 应建立当地的内涝防治设施统一运行管理监控平台◇

7.2日 常 维 护

7.2.1 各项内涝防治设施应有专人运行和维护管理 ,各 岗位运行

操作和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后持证 上岗。

7.2.2 对调蓄池、隧道调蓄工程内部设施的运行维护操作 ,应 按

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和 现行行

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qJ6的 有关安全规定

执行。

7.2.3 城镇河道上设置的水间和橡胶坝等设施在暴雨期间应处

于排涝状态。当河道水位高于设计高水位时 ,应关闭连通的水闸 ,

采用强排措施。

7.2.4 城镇内河水位应统一调度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暴雨前 ,应预先降低城镇内河水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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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暴雨后 ,一般地区应在 24h内 将内河水位排至设计水位以

下 ,重要地区可根据需要将内河涝水排除时间缩短 ;有条件的地区

可将在排除时间内最高水位控制在设计水位以下。

7.2.5 暴雨前、暴雨期间和暴雨后 ,应 及时清理和疏通被堵塞的

城镇道路雨水 口、排水管道和排放 口。

7.2.6 当遭遇内涝灾害后 ,应按照原标准或规划的新标准对毁坏

的内涝防治设施进行修复或重建。

7.3应 急 管 理

7.3.1 城镇内涝防治应急管理体系应包括城镇内涝防治预警系

统、应急系统和评价系统。

7.3.2 城镇内涝防治预警系统应建设城镇内涝防治数字信息平

台 ,整合城镇排水数值模拟、地理信息系统 、雨量监测、气象监测预

报、内涝实时模拟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实时道

路监测系统和交通管制发布系统等。

7.3.3 城镇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应包括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

施和排涝除险设施的事故应急以及超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情况

下的应急 ,应建立应急联动管理和应急预案 ,并应由内涝防治设施

管理单位共同参与 ,分△协作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周边发生污染事故 ,污染物质汇流人具有渗透功能的源

头减排设施并可能影响地下水时 ,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清除污染

源和污染土壤 ,修复地下水 ;

2 当排水泵站等排水管渠设施和排涝泵站等排涝除险设施

发生突然失电等事故时 ,应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采 取立即检查抢

修 、防止泵站 自身受淹、启动临时发电设施和启动移动排涝泵车等

措施 ;

3 当城镇河道堤防 (墙 )等排涝除险设施发生损坏和倒塌等

事故时 ,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采 取立即检查抢修、临时加固、临时

堆筑围堰和防水挡板等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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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

A。 1一 般 规 定

A。 1.1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应为独立文件 ,可 采纳和吸收项 目可

行性研究、设计等阶段产生的成果 ,但不应由工程设计各阶段的报

告、图纸和计算书代替。

A。 1.2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写。

A。 I。 3 建设项 目的施工图等文件应按内涝防治设计报告中提出

的措施和设计执行。

A。 2报 告 内 容

A。 2.1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应包括文本和图纸两部分。

A。 2.2 文本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项 目背景 :包括项 目所在地地理位置、区域边界、地形地貌

和地质水文特征等 ;

2 流域情况 :包括流域的主要情况、河流湖洎、雨水行泄通道

和历史受淹情况等 ;

3 设计标准 :包括适用的国家设计标准、地方标准、主要基础

数据和参数 、计算方法、工具等 ;

4 内涝防治现状 :现状雨水排放格局和设计标准、现状雨水

排放 口位置 ,地表渗透系数 、综合径流系数、不透水面积 比例等现

状下垫面条件 ,地面集水时间、不 同设计 重现期下 的径流量计

算等 ;

5 内涝防治设施设计 :项 目建成后 ,内 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对

区域下垫面条件、集水时间、径流量的影响 ,内 涝防治设施位置、类

型、规模、设备 、与上下游的衔接设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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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其他适用的

国家标准的执行情况、当地设计标准的执行情况、内涝防治设施的

有效性 、项 目全部建成后的雨水排放格局等 ;

7 参考资料 :降雨资料、下垫面条件资料、地形地貌资料规划

资料、现场勘查资料、其他参考资料等 ;

8 附录 :设计雨量计算书、排水管渠水力计算书、内涝防治设

施计算书、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计算书、水污染控制计算书

等。当计算书使用数学模型时 ,附 录中应包含模型输入输出数据

并说明模型主要参数的选择依据和确定方法。

A.3 图  纸

A。 3.1 现状总体排水系统平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项 目区域边界 ;

2 主要河流、雨水行泄通道和汇水分区划分 ;

3 现状和内涝防治有关的主要设施。

A.3.2 内涝防治设施图纸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排水系统总平面图 ;

2 雨水管道布置图 ,包括雨水 口、检查井等附属设施 ;

3 街道平面布置、横向剖面图、纵向坡度 、雨水流动方向 ;

4 雨水排放 口设计图 ;

5 建筑物平面位置、底层地面标高 ;

6 内涝防治设施设计图 ,包 括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施

和排涝除险设施 ;

7 当计算书使用数学模型时 ,还 应提供以下图纸 :内 涝防治

设计重现期条件下的现状内涝风险图和设施建设后内涝风险图 ,

超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历史降雨事件的现状内涝风险图和设

施建设后内涝风险图。

A。 3.3 图纸应装订成册。



附录 B 内涝防治设计校核

B。 0.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设计完成后 ,应 对设计结果进行校核。

内涝防治设计校核的主要过程和结论应纳人内涝防治设计报告中。

B。 0.2 城镇内涝防治设计的校核 ,应 通过手工计算、数学模型或

两者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适当的降雨雨型和历时完成 ,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当汇水面积不大于 2km2,且 排水系统不包含调蓄设施或

除绿色屋顶外的源头减排设施时 ,校核方法的选取可不受限制 ;

2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 ,宜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校核。

B。 0.3 当采用手丁计算的方法进行校核时 ,应将 由道路表面和

道路两侧的路缘石或建筑物等构成的积水空间视作明渠 ,断 面形

状可进行简化处理。

B。 0.4 按本规范第 B.0.6条 规定的方法进行校核时 ,下 游区段

的径流壁计算应包括从上游流经本区段的流量。

B。 0.5 采用推理公式法进行内涝防治设计校核时 ,宜提高现行国家

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中规定的径流系数。当设计重现

期为⒛年~⒛ 年时 ,宜将径流系数提高 10%~15%;当设计重现期为

∞年~sO年时 ,宜提高 20%~25%;当 设计重现期为 50年 ~100年

时 ,宜提高 ⒛%~∞ %;当计算的径流系数大于 1时 ,按 1取值。

B。 0.6 用手工方法校核内涝防治设计 ,应 按下列步骤执行 :

1 按本规范的规定选取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确 定允许的道

路积水深度和水面高程 ;

2 根据道路积水深度和水面高程 ,确 定地面泄水通道过水断

面的形状和参数 ,从上游至下游逐段计算道路表面的最大过水能

力(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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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推理公式法 ,从上游至下游逐段计算每个汇水 区的地

面集水时间、暴雨强度和设计流量 (QT),并 计算内涝防治设计标

准下雨水管渠的过水能力 (Q))。 计算暴雨强度和设计流量时 ,

降雨历 时 的选择 应 与 雨水管 渠设 计 时 采用 的降雨 历 时 保持

一致 ;

4 计算每个区段 内雨水 口的泄水能力之和 (Q`),并 与内涝

防治设计重现期条件下雨水管渠的过水能力(G)比 较 ,若前者大

于或等于后者 ,则 雨水口的设计符合内涝防治没计重现期要求 ,否

则 ,应采取增加雨水 口数量和调查雨水 口型式等措施增加雨水 口

的泄水能力 ;

5 在每个区段 ,将设计流量 (QT)减 去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条件下雨水管渠的过水能力 (Q。 ),得到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条件下道路表面的设计流量 (Q“ )。 若道路表面的最大过水能力

(Q1)大于或等于道路表面的设计流量 (Q3),则 该区段内涝防治系

统的设计满足规范要求 ,否则 ,应修改雨水管渠的设计增加雨水管

渠的过水能力 (电 ),或 通过增加源头减排或调蓄设施等措施 ,削

减设计流量 (QT)。

B.0.7 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校核时 ,选用的建模软件应可模拟雨

水同时在管渠系统中的和地表的运动状态以及相互影响 ,宜 同时

具有一维和二维模拟能力。数学模型的一维和二维模拟应相互耦

合 ,应能模拟雨水在管渠系统和地表之间通过雨水 口的传输 ,以 及

地面漫流与沟、渠、河道和箱涵等的衔接。

B.0.8 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校核时 ,雨水在地表的运动应基于浅

水流动方程组 (Shallow Water Equations),通 过有限差分法或有

限体积法等数值算法求解。

B.0.9 当采用的数学模型只能模拟雨水在地下管道中的一维运

动 ,而不能模拟雨水在地表的二维流动时 ,可运用数学模型模拟出

各节点的溢流情况 ,根据地形数据计算溢流雨水的地表积水深度

以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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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Ⅱ必须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
,反 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 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合⋯⋯

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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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zO17,经 住房城乡建设

部 2017年 1月 21日 以第 1444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 ,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 ,充分结合我国在内涝防治和雨水排水的现状 ,确定了城镇

内涝防治技术的重要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

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还 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 由做了

解释。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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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2 新建、改建和扩建项 目使原来的地表状况发生变化 ,不 透

水面积增加 ,造成径流量增加 ,是城镇内涝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规

范规定的城镇内涝特指城镇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 (不包

括进人城镇范围内的客水、因给水排水等管道爆管而产生的径流

等 )超过城镇雨水设施消纳能力 ,导 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当农业、林业和牧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或住宅用地时 ,地表渗透性

能的变化更加显著。因此 ,本规范不仅适用于位于城镇 、工业区和

居住区的项 目,也适用于位于农村和集镇地区的项 目。

I。 0.3 雨水是不可压缩的 ,雨水径流的存储排放的实质是雨水径

流的空间分配问题。内涝防治设施如源头渗透、调节储存 、管渠和

排涝除险设施等需要 占用地上 、地下空间和通道 ,因 此 ,需 要在城

镇总体规划阶段确定内涝防治规划方案。通过内涝风险分析 ,综

合考虑城镇发展与内涝防治 ,保 护河湖、水系、洼地和湿地等 自然

蓄排空间 ,保证一定的水面率 ,并 通过调整绿地系统布局 ,保证一

定的绿地率 ,为 内涝防治设施预留足够的地上 、地下空间和通道。

1.0.4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

应根据城镇人 口与规模、降雨规律、暴雨 内涝风险等因素 ,合 理确

定内涝防治 目标和要求 ,并 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规划。内涝防治设施建设涉及海绵城市、城镇排水、城镇防洪、

河道水系、道路交通、园林绿地等多个领域 ,是 一项综合性 的系统

工程 ,应注重与相关专项规划相协调 ,并充分考虑建设地区的地形

特点 ,与 当地的平面和竖向规划相衔接。

1.0.5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应依据城镇内涝防治有关专项规划进

行建设。内涝防治设施不仅包括现有城镇排水设施 ,还 包括雨水

Jl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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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转输等源头减排设施和城镇水体、调蓄隧道 、雨水行泄通道

等排涝除险设施。各项 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气

候特征、水文条件、地形特点等 ,结合现有排水设施的运行状况 ,统

筹规划 ,合理确定内涝防治系统的设计标准。

已建城区内涝防治系统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面 临地上建

筑林立、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基础设施用地紧缺等问题。有些地区

排水管渠设施已基本建成 ,短期内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排水管渠

翻建 ,对于这些难以一次性达到内涝防治专项规划要求的地区 ,可

结合地区的整体改造和城镇易涝点的治理 ,从源头减排、过程蓄排

结合、优化集水路径 、提高排水管渠输水能力和建设排涝除险设施

等多方面人手 ,分 阶段达到标准 ,并应考虑应急措施。

1.0.6 专用内涝防治设施一般设置于地下 ,如 调蓄池和隧道调蓄

工程等。兼用内涝防治设施一般设置于地表 ,如 水体调蓄工程和

绿地、广场调蓄△程等。

1.0.7 本规范和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均

包含雨水管渠设计相关的内容 ,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因 此在设计时

应按照这两部规范执行。雨水调蓄是城镇内涝防治的一项重要手

段 ,本规范应与涉及雨水调蓄的其他规范配合使用。

在地震 、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多年冻土及其他特殊地区建设

城镇内涝防治设施时 ,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专门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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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3.1一 般 规 定

3.1.1 城镇内涝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 ,涵盖从雨水径流的产生到

末端排放的全过程控制 ,其 中包括产流、汇流 、调蓄、利用、排放、预

警和应急措施等 ,而不仅仅包括传统的排水管渠设施。本规范规

定的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包括源头减排、排水管渠和排涝除险设施 ,

分别与 国际上常用 的低影响开发、小排水系统 (min。 r drainagc

system)和大排水系统 (m蓟°r drainage system)基 本对应。

源头减排在有些国家也称为低影响开发或分散式雨水管理 ,

主要通过生物滞留设施 、植草沟、绿色屋顶、调蓄设施和透水路面

等措施控制降雨期间的水量和水质 ,减 轻排水管渠设施 的压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 )》 ,对径流控制提出了标准和方法。

排水管渠主要由排水管道和沟渠等组成 ,其 设计应考虑公众

日常生活的便利 ,并满足较为频繁的降雨事件的排水安全要求。

排涝除险 ,在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中 称为
“
内涝综合防治设施

”
,主 要用来排除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超出

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 ,这 一系统包括 :

(1)天然或者人工构筑的水体 ,包括河流、湖泊和池塘等 ;

(2)一些浅层排水管渠设施不能完全排除雨水的地区所设置

的地下大型排水管渠 ;

(3)雨水通道 ,包括开敞的洪水通道、规划预留的雨水行泄通

道 ,道路两侧区域和其他排水通道。

应急管理指管理性猎施 ,以 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为 目标 ,既可

针对设计重现期之内的暴雨 ,也可针对设计重现期之外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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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应综合考虑各项 内涝防

治设施的排水能力 ,系 统规划 ,确 定合理的设计标准 ,达到径流量

控制的要求。各项内涝防治设施的建设应相互协调、互为补充。

城镇雨水径流的最终出路一般为河流和湖泊等水体 ,而 这些

水体的规划、设计、运行和调度往往是以天然形成的流域为单位 ,

不受行政区划限制。与此相比 ,内 涝防治的对象是城镇 ,与 当地的

水系和流域的划分不一定重合。因此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

和设计应尊重客观规律 ,考虑城镇所处流域的整体规划 ,并与之相

适应。

空间分配是解决雨水径流出路的核心问题。对于特定的降雨

事件 ,水量是不可压缩的 ,因 此 ,城镇规划应为雨水提供足够的空

间和出路。城镇化过程往往会导致本地区的雨水径流总量增加 ,

进而导致下游地区雨水径流和峰值流量增加 ,峰 值流量发生 的

时间提前。因此 ,城镇 内涝防治系统设计 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不

把内涝问题从本地 区转移至其他地 区 ,不 把上游的问题转移到

下游。

合理的城镇内涝防治规划设计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设施

对雨水的滞留、调蓄和渗透作用。这些设施包括天然形成的雨水

行泄通道、洼地、湿地、渗透性能 良好的土壤和天然植被等。城镇

内涝防治系统中的源头减排设施如透水路面、生物滞留设施和植

草沟等均是以模拟天然排水方式为基础的人工设施。

流经城镇的过境河流是城镇 区域 内雨水径流的重要出路之

一 ,上 游来水的过境流量会直接影响河流的水位 ,而过境河流的水

位叉会直接影响城镇内涝防治系统排除雨水的能力。因此 ,当 城

镇的雨水径流通过市政排水系统或内河排放至过境河流时 ,应充

分考虑暴雨期间和暴雨之后上游的过境流量 ,并通过与流域管理

机构协调 ,确 定过境河流在此期间的合理水位 ,并 以此为基础确定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设计边界条件。

3.1.3 尽管本规范对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已有 明确规定 ,但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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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球气候变化 、极端天气频繁出现 ,应 有相应的措施应对超过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的强降雨 ,用 以防治 由强降雨导致 的内涝

灾害。

3.1.5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规划范围内的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相连接的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征求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的意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就排水设计方案是否符合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和相关标准提出意见。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排水设计方案建设连接管网等设施 ;未建设连接管网等设施的 ,

不得投人使用。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专门机构应当加

强指导和监督。
”

内涝防治设计文件应作为有关部门对建设项 目进行评估和审

批的重要技术依据。

内涝防治设计篇 (章 )的 内容应至少包括 :分 析项 目所在地在

典型降雨情况下建设前后的雨水径流出流过程 ,比 较两者的差异
(峰值和总量),论证项 目对现状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影响 ,并据此

提出具体内涝防治工程措施 ,预 测措施实施后的内涝防治系统状

况 ,提 出内涝防治设施规模和用地需求 ,估 算内涝防治设施投资。

应将项 目对内涝防治系统的影响论证结论纳人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结论 ,并 明确是否需要在项 目初步设计阶段编制内涝防治设

计报告。

3.1.6 各地内涝防治系统的具体技术标准应根据本规范第 3.2

节的相关规定制定并执行 ,内 涝防治设计校核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不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的地区 ,应

结合地区整体改建 ,分期达到标准。

3.1.7 本规范对雨水综合利用提出了一般性规定。除本规范外 ,雨

水利用设施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sOO14、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和其他雨水利用

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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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技 术 要 求

3.2.1 设置罔定的雨水排放点 ,可便于监测雨水径流的峰值流量

和总量 ,是准确衡量每个汇水区域的雨水径流和进行内涝防治设

施设计的基础。如果雨水排放点不确定 ,意 味着雨水径流可能被

转移至未知区域 ,从 而对工程所在地之外的地区排水系统造成潜

在的负面影响。

3.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本规范规定以径流量

作为地区整体改建控制指标。地区整体改建应充分体现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 ,除应执行规划控制的综合径流系数指标外 ,还 应执行径

流量控制指标。规定整体改建地区应采取措施确保改建后的径流

量不超过原有径流量。

本条所指的径流量为设计雨水径流量峰值 ,设 计重现期包括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3.2.3 本规范根据城镇类型确定不同的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和

相应的积水深度标准 ,用 以规范和指导内涝防治设施的设计。各

地应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 、经济基础和灾害承受能力等因素 ,

经综合分析比较后确定合适的标准。

本规范中城镇类型根据 ⒛14年 11月 ⒛ 日国务院下发的《国务

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 发〔201tD51号 )确 定。

根据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地面积水排除能力时 ,应 根据

当地历史数据合理确定用于校核的降雨历时及该时段内的降雨量

分布情况 ,有 条件的地区宜采用数学模型计算。如校核结果不符

合要求 ,应 调整设计 ,包括放大管径、增设渗透设施 、建设调蓄段或

调蓄池等。执行本规范表 3.2.3标 准时 ,雨 水管渠按压力流计算 ,

即雨水管渠应处于超载状态。

本规范表 3.2.3“地面积水设计标准
”
中的道路积水深度是指

靠近路拱处的车道上最深积水深度 (如 图 1所示 )。 当路面积水深

度不超过 15cm时 ,不 会造成机动车熄火。本规定能保证城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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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论宽窄 ,在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都保证道路至少一车道的

通行能力。发达国家和我国部分城市已有类似的规定 ,如 美国丹

佛市规定 :当 降雨强度不超过 10年一遇时 ,非 主干道路 (collecˉ

tor)中 央的积水深度不应超过 15cm,主干道路和高速公路的中央

不应有积水 ;当 降雨强度为 100年 一遇时 ,非 主干道路中央的积水

深度不应超过 30cm,主 千道路和高速公路中央不应有积水。上海

市关于判定市政道路积水的标准有两个 :一 是积水深度超过道路

立缘石 (侧 石),上海市规定立缘石高出路面边缘一般为 10cm~
20cm;二 是道路中心雨停后积水时间大于 1h。 此外 ,上 海市规定

下穿式立体交叉道路在积水 zclcm时 限行 ,在 积水 25cm时 封闭 ;

公共汽车超 过 规定 的涉水深 度 (一 般 电车 23cm、 超级 电容车

18cm、 并联式车辆 30cm、 汽车 35cm)且 积水区域长达 100m以 上

时 ,车辆暂停行驶。本规范规定的地面积水设计标准没有包括具体

的积水时间 ,各城市应根据地区重要性等因素 ,因 地制宜确定设计

地面积水时间。在规定的积水深度和积水时间内 ,不应视作内涝。

图 l 地面积水设汁标准示意图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包括雨水管渠、坡地、道

路、河道和调蓄设施等所有雨水径流可能流经的地区。美国和澳大

利亚的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为 100年或大于 100年 ,英 国为 30年 ~
100年 ,我 国香港地区城市主干管为 ~900年 ,郊 区主排水渠为 50年 。

欧盟室外排水系统排放标准 (BS EN752:⒛ 08)见 表 1和表

2。 该标准中 ,“ 设计暴雨重现期 (Design Storm Frequency)” 与我

国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相对应 ;“ 设计洪水重现期 (Design F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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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设计暴雨重现期

重现期 (年 ) 超过 1年一遇的概率

地下铁路/地下通道 lO%

城市中心 /工 业区/商业区 20%

居 民区 2 50%

农村地区 ] lθ0%

ing Frequency)” 与我 国的内涝 防治设计重现期概念相近 。

表 1 欧盟推荐设计暴雨重现期(Design storm Frequency)

表 2 欧盟推荐设计洪水重现期 (1埯ign Flood"g Frequency)

根据我国内涝防治整体现状 ,各 地区应采取渗透、调蓄、设置

行泄通道和内河整治等措施 ,积 极应对可能出现的超出源头减排

设施和排水管渠承载能力的降雨 ,保障城镇安全运行。

3.3 雨 水 量

3.3。 I 推理公式法是我国目前城镇排水工程设计 中应用的雨水

径流计算方法 ,具有公式简明和需要参数少等优点 ;然而这一方法

适用于较小规模排水系统的计算 ,当 应用于较大规模排水系统时

会产生较大误差 ,因 此本规范提出当汇水面积大于 2km2时 ,应采

用数学模型法确定雨水设计流量 ,并校核内涝防治重现期下地面

的积水深度和积水时间。此外 ,当 地表状况和土壤性质等基础参

数较为齐备时 ,宜分别考虑土壤下渗、植被截留、蒸发等过程对径

流量的影响 ,从而确定净雨量和净雨过程线。

3.3,2 对于地面集水时间 ,我 国目前大多不经过计算 ,凭经验取

· 50 ·

地   点

设计洪水重现期

重现期(年 ) 超过 1年 -遇 的概率

地下铁路/地下通道 2%

城市中`b/I业 区/商业区 3%

居 民区 5%

农村地区 10%



值。城镇已开发地区的排水管渠较为密集 ,雨水在地表流动时间

相对较短 (大多短于 5min),因 此地面集水时间是否经过计算对最

终计算结果影响不大 ;而在未开发地区 ,雨水往往需要在地表流动

较长时间才能形成明渠流或进人管道 ,因 此有必要准确计算地面

集水时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服务局 (Natt1ral Resources Conser

vation Servlce,NRCS,即 原来 的土壤保持服 务局 SCS)编 写 的

T艮 55手册根据地面漫流的特征 ,将其分为坡面层流 (sheet flow)

和浅层细沟流 (s隔 llow∞ ncentmted Ⅱow),分别进行计算。超过

一定距离时 ,坡 面层流转变为浅层细沟流 ,流 速与暴雨强度无关 ,

只与地面的粗糙程度和坡面状况有关。本规范在地面集水时问的

计算中采用了美国 NRCS和 美国交通部的相关研究成果。

3.3.3 进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时 ,由 于需要计算渗透、调

蓄等设施对雨水的滞蓄作用 ,因 此宜采用较长历时降雨 ,且应考虑

降雨历程 ,即雨型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地区采用的降雨历时一般

为 3h~24h,如 美国得克萨斯州交通部颁布的《水力设计手册》

(⒛ 11年版 )规定一般采用 24h。 美国丹佛市的《城市暴雨排水标

准》(⒛ 11年 版 ,第 一卷)规 定 :服 务面积小于 10平 方英里 (约

25.9km2),最 小降雨历时为 2h;10平方英里~20平方英里 ,最 小

降雨历时为 3h;大于 zO平方英里 (约 51.8km?),最 小降雨历时为

6h。 美国休斯敦市《雨水设计手册》第九章雨水设计要求 (2005年

版)规定 :小于 200英亩 (约 0,8km′ )时 ,最小降雨历时为 3h;大 于

或等于 200英亩时 ,最小降雨历时为 6h。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暴雨强度公式是根据 2h以 内的降雨资料

确定 ,只 有少数城市编制了较长历时的暴雨强度公式。国家标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规定应统计 3h以 内的降雨 ,但 相

应的暴雨强度公式制订工作还没有普及。此外 ,各 地关于雨型的

统计资料也比较匮乏 ,排 水系统的设计一般假定在一定降雨历时

范围内暴雨强度保持恒定 ,不考虑雨型。为了满足内涝防治设计

的要求 ,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本 规范规定降雨历时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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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h~24h。

3.3.4 目前我 国大多数城市和地 区尚未建立设计雨型 ,特别是缺

乏对长历时降雨资料 的总结 。同倍 比放大法和 同频率放大法在我

国的水利领域应用较广 ,目 前北 京等城市 已据此建立 了 24h设计

雨型。

此外 ,当 设计降雨历时较短 (剧、于 3h)时 ,可 参考 当地 的暴雨

强度公式 ,通 过下列方法之一人工合成雨型 :

(D芝 加哥模式雨型计算方法为 :

雨峰发生前 (上 升段 ):

~AlE(1— ″)rb/r+3]
″+l

q:   (扌
b/'+3)

雨峰发生后(下降段):

—r)+剑AlE(1— ″)ra/(1

(1)

吼 =亠
T7丁

=Π
万 P

(2)

式中 :q:——某时刻上升段暴雨强度(mm/h);

A1,″ ,3——均为暴雨强度公式中的参数 ;

r——雨峰位置参数 ,可 取 0.3~0.4;

莎a9rh——分别为雨峰下降段和上升段的时间(min);

qb——某时刻下降段暴雨强度 (mm/h)。

(2)三角形雨型计算方法为 :

雨峰发生前 (上 升段 ):

雨峰发生后 (下 降段 ):

吼 =呵 1一
湍 ]   

⑷

式中 :g——设计降雨历时 r内 的平均设计暴雨强度 (mm/h)。

(3)交替区块法生成雨型计算方法为 :将 降雨历时 r平均分为

″个区段 ,每个区段长度为 T,根据暴雨强度公式分别计算 T,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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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T时的暴雨强度 gI,q2,g3,· ··g″ ,累 积降雨量 Pl,P2,P3,· ··

P″ ,然 后计算相邻时间区段累积降雨量之差。将获得的累积降雨

量之差从大到小排序 ,最大值为整个降雨历时中心区段的降雨量 ,

其余各值则依次交替列于最大值右侧和左侧的区段 ,从 而形成一

次完整的降雨历程。

芝加哥模式雨型和交替区块法生成雨型均根据暴雨强度公式

建立 ,因 此其应用受暴雨强度公式适用范围的影响。三角形雨型

在 1980年提出 ,计算方法简单 ,主要适用于小于 50km2的 区域。

3.3.5 对于汇水面积范围较大、透水性地面比例较高的地区 ,特

别是未开发地区 ,综合径流系数难以准确确定 ,以 此计算径流量可

能会产生较大误差。多个现行的免费和商业模型均包含通过扣损

法确定净雨量的模块 ,可 以在合理确定模型参数的基础上进行更

加准确的径流量计算。截留和洼蓄量应包含城镇区域源头减排设

施的截留雨水量。

3.3.6 本规范公式(3,3.6)为 霍顿公式 (Horton),是 国内外应用

较广的—种计算土壤下渗能力的方法 ,其特点是能够反映土壤下

渗能力随时问的变化 ,但 是这一模型不能体现降雨强度对土壤下

渗能力的影响 ,霍顿公式中的土壤参数一般应通过实测获得。

关于土壤 的初 始人 渗率 ,美 国国家环保 署 (EPA)编 制 的

SWMM模 型建议将土壤分为砂土、壤土和黏土二类 ,并 按土壤

湿润程度和植被覆盖情况给出了参考值 (见 表 3)。 土壤稳定人

渗率可根据土壤饱 和状态下的下渗能力取值。SWMM模 型建

议采用艾肯和马斯格雷夫 (Akan,1993和 Musgrave,1955)总 结

的土壤稳定人渗率参数 (见 表 4)。 由于在不 同的土壤类型和降

雨历时等条件下 ,衰 减常数的变化较大 ,SWMM模 型建议其取

值范围为 2~7。 当衰减常数大于 3时 ,土 壤下渗能力对衰减常

数的变化不再敏感 ,因 此 ,部 分研究 (如 WQ COSM模 型)建 议 ,

蓄水能力较强的土壤的衰减常数可取 2,其他类型的土壤的衰减

常数可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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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WMM模 型土壤初始入渗率 (mm/Ⅱ
)

土 壤 类 型 初始人渗率

+燥砂土 ,基 本无植被

干燥壤上 ,基本无植被

千燥黏土,基本无植被

千燥砂土,较厚植被

千燥壤土 ,较厚植被

千燥黏土 :较厚植被

湿润砂土 ,基 本无植被

湿润壤土 .基 本无植被

湿润黏土 ,基本无植被 76

湿润砂土 ,较厚植被

湿润壤土 ,较厚植被

湿润黏土 ,较厚植被 1.8

表 4 sWMM模 型土壤稳定入渗率取值 (mm/h)

土 壤 分 类 稳定人渗率

A 7 6~11.4

B 3,8冖 7̌.6

C 1,3~3.8

D o.0-1 3

注:A类土壤指砂土,沙壤上或壤质砂±;B类 土壤指粉质壤土或壤土;C类土攘指

砂质黏壤土;D类土壤指黏壤土.粉质黏攘上,砂质黏土,粉质黏土或黏土。

除霍顿公式外 ,土 壤下渗能力还有其他多种计算方法。设计

人员应在详细了解各种计算方法的适用前提的基础上 ,准 确确定

各项参数 ,合理选择适用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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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源头减排设施

4.1一 般 规 定

4.1.2 源头减排设施是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 以

控制雨水径流的总量和削减峰值流量 ,延 缓其进入排水管渠的时

间 ,起 到缓解城镇内涝压力的作用。部分源头减排设施对控制径

流污染或雨水资源利用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按照其主要功能 ,本规范将源头减排设施划分为渗透、转输和

调蓄三大类。以渗透功能为主的设施包括绿色屋顶 、下凹式绿地、

透水路面和生物滞留设施等。本规范确定的转输仅指在低影响开

发理念指导下的转输 ,以 转输功能为主的设施仅包括植草沟和渗

透管渠等。以调蓄功能为主的设施包括雨水塘 、雨水罐和调蓄池

等。除主要功能外 ,每项源头减排设施也兼具其他功能 ,如下凹式

绿地和生物滞留设施也具有调蓄和削减径流污染的功能 ,植 草沟

和渗透管渠也具有渗透功能等。

4.1.3 源头减排设施的设置宜保持或模拟原有的自然水文特征 ,

充分利用现有 自然条件对雨水的渗透、蒸发和储存功能 ,从源头开

始全程控制地表径流ρ具有天然水文和生态特性的源头减排设施

不仅能有效地消除雨水径流的不利影响 ,还 对促进区域 良性水文

循环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有显著作用。

4.1.4 同一地区往往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源头减排设施 ,每项设

施分别承担一定的控制雨水径流总量和削减径流峰值流量 的任

务 ,形成包含渗透、转输和调蓄等过程的源头减排系统。

4.1.5 绿地和广场等场所兼作雨水源头减排设施时 ,应 妥善处理

其与周围地区在高程布置上的关系 ,确 定汇水范围和汇水途径。

应设置地表或地下雨水通道 ,使 周围地区的雨水有组织地流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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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源头减排设施。

4.1.6 源头减排设施的设计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结

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合理确定源头减排方案。

4.1.7 用于径流总量控制时 ,宜采用数学模型法对汇水区范围进

行建模 ,并 利用实际工程中典型设施或区域实际降雨下的监测数

据对数学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后 ,再利用多年 (宜为近 30年 ,应至

少近 10年 )连 续降雨数据 (时 间步长宜小于 10m1n,不 应大于 1h)

进行模拟 ,评估总量控制 目标的可达性、优化设施布局等。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
“
控制

”
,指 的是

“
总量控制

”
,即 包括径流

污染物总量和径流体积。对于具有底部出流的生物滞留设施、延时

调节塘等 ,雨水主要通过渗滤、排空时间控制 (延时排放以增加污染

物停留时间)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 ,雨水并未直接外排 ,而是经过控

制 (即污染物经过处理 )并达到相关规定的效果后外排 ,由 于径流污

染是总量控制的重要内容 ,故 而该情形也属于总量控制的范畴。

降雨初期的雨水水质和污染防治要求与当地的水文气象条件、

地表受污染状况和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密切相关 ,囚 此应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规 定 ,用于分流制排水系统径流污染控制时 ,调 蓄量可取

4mtn~8mm。 当缺乏数据时 ,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雨水径流峰值流量削减应满是本规范第 3.2.2条 规定 ,即
“
当

地区整体改建时 ,对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 ,改建后的径流量不得超

过原有径流量
”
。

4.1.9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加油站 、修车厂、危险

废物和化学品的储存和处置地点、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场地等 ,严禁

采用渗透设施 ,以 免污染物质渗人地下 ,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4.I。 10 源头调蓄设施可设置开放式底部 ,有 利于雨水渗入地下 ,

减少调蓄设施的投资。当地下水位高于调蓄设施底部时 ,可 能在

调蓄设施底部形成积水 ,不仅减小调蓄池的有效容积 ,还可能导致

地下水污染。因此 ,在 设计前应对该地区的地下水位进行详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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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特别是对于地下水埋藏较浅的地区以及当雨季高水位情况发

生时 ,应采取措施防止地下水进人调蓄设施。

对于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lm及设施边界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m(水平距离 )的 区域 ,应 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1.11 本规范公式 (4,1.11△ )和 (4.1.112)适 用于下凹式绿地

和生物滞留设施等有一定滞蓄空间的渗透设施规模计算。本规范

公式 (4.1.112)中 有效渗透面积 As计算时 ,水 平渗透面按投影面

积计算 ,竖 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计算 ,斜渗透面按有效

水位高度的 1/2所 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计算 ,地 下渗透设施的顶

面积不计。

滞蓄空间很小的渗透设施 ,一般不考虑其储存容积 ,而重点关

注其渗透性能。土壤渗透系数一般以实测资料为准 ,当 缺乏实测

资料时 ,可按表 5典型土壤渗透系数取值。

表 5 典型土壤渗透系数

地   层
地 层 粒 径

渗透系数 Κ(m/s)
粒径 (mm〉 所占重量 (%)

黏 土 近 于 0

亚黏土 1 16× 1oˉ 6-2.89× 10ˉ ‘

黄土 2.89× 10ˉ 6~5,79× 10^6

粉土质砂 5.79× 10ˉ 6~l。 16× 10ˉ 5

粉砂 0.10-0.25 ((75 1.16× 10ˉ 5-5.79)K1o^5

细 砂 0 10-0,25 ≥>75 5.79× 1oˉ ;~l ]6× 10_

中 砂 0.25-0.50 >>50 1,16× 10^1~2.89× 10^4

粗砂 0.50ˉ 1̌.00 ≥>50 2.89× lOˉ ~5.79× 10

极粗的砂 1.00^ˇ 2 00 )>50 5.79)《 1o^光 ^ˇ 1 16× lO^3

砾石夹砂 8.68〉《10ˉ 4冖 1̌.74〉<10_

带粗砂的砾石 l16× 10ˉ 3^ˇ 2.31× 1oˉ

漂砾石 2,31× 10_a~5 79〉 <10_

圆砾大漂石 5.79× 10ˉ 3-ˉ 1,16× 10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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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⒓ 为使景观水体兼具源头调蓄的功能 ,在水景规划方案和

各设计参数初步确定之后 ,应 采用水量平衡的方法对水体水量进

行计算。水量平衡分析是在满足水景正常运行的条件下 (如 保持

设计常水位),计算一段时间内水体的输入水量、输 出水量和二者

之间的差值 ,根据差值可确定水体在现行规划设计下的水量盈亏

状况 ,从而确定是否满足水景需要、是否需要外排水或补水 ,以 及

相应的补水成本等。为保证安全 ,景观水体的水深不宜过深。

4.1.13 植草沟采用的设计重现期宜按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确

定 ,当 同一服务范围内同时设置雨水管时 ,植草沟的设计重现期可

适当减小。

4.2渗 透 设 施

I 透 水 路 面

4.2.1 透水路面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的硬化路面 ,具有降低地面径

流系数、储存雨水、渗透回补地下水等功能 ,还 具有改善路面抗滑

性能、降低噪声的功能 ,提高道路的安全性和驾乘舒适性。

4.2.2 全透水铺装结构适宜在土基透水性较好时采用 ,一般情况

下雨水可全部透过透水铺装结构层 ,渗 人地下或在路基内有组织

排出。土基透水性较差 (渗 透系数小于或等于 1× 106m/s)时 ,宜

采用半透水铺装结构 ,雨 水在通过透水铺装结构层后进人透水基

层 ,一 部分雨水渗人透水基层下的土壤 ,超 出基层渗透能力的雨水

进人地下集水管 ,排人下游雨水管渠或其他受纳体 ,并应采取防倒

流措施。

4.2.3 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 ,本规范规定新建地区硬化地面中可

渗透地面面积不宜小于 40%,对于易发生 内涝灾害的地区 ,规 定

不宜小于 50%。

4.2.4 透水路面除了可以接纳 自身表面产生的雨水径流外 ,还 可

以接纳周围地区的部分径流量。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和温哥华地区

规定汇人透水性路 面的周边地面的面积不超过透水路面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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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美 国华盛顿特区规定不超过 5倍 ,建议不超过 2倍 。

考虑到我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地面状况和道路维护水平等因

素 ,为延长透水路面的使用寿命 ,并 尽量维持较好的下渗效果 ,本

规范规定当透水路面接纳周边地面的径流时 ,周边地面的面积不

宜大于透水路面面积的 1.2倍 。

4。 2.6 透水路面同时承担交通和排水两项功能 ,因 此其设计除应

满足现行透水路面规范和本规范的规定外 ,还应满足城镇规划、道

路交通和园林绿地等相关规范的规定。

4.2.8 本条的透水路面厚度包括面层与基层 ,但不包括垫层。原

因是垫层主要是从防止路基过湿或者防冻角度考虑 ,而非从透水

角度考虑。

设计降雨量 H应与 Tf对应。例如 Tf取 2h,则 H为 2h内 的

设计降雨量。当透水基层与下方和周围的土壤被防渗膜分隔开

时 ,`厶 应取 0。 安全系数 卩可视为土壤人渗率的修正系数 ,其取值

应在 0到 1之间。卩值越小 ,修正后的土壤人渗率 厶 越小 ,安 全系

数越大 ,计算所得透水路面厚度也越大。

4.2.9 在地下集水管下方铺设透水基层的 目的是在放空期间为

雨水提供一定的临时储存空问 ,从 而延缓雨水径流进人市政排水

管渠。这部分透水基层的最大厚度应和土壤的渗透能力相适应 ,

其取值和设计降雨量无直接关系。若地下集水管下方的透水基层

大于本规范公式 (4.2.9)规定的厚度 ,则 会造成投资浪费。

4.2.10 当地下水位过高时 ,可 能在透水路面的透水基层形成季

节性积水 ,造成透水路面失效 ,且有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 ,囚此 ,设

计透水路面时 ,应首先调查了解当地的地下水位 ,特别是雨季高水

位情况 ,避免地下水进人透水基层。

4.2。 Ⅱ 可渗透地面应与周围建筑的基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避

免其积蓄的雨水渗人基础 ,当 透水路面下方采取防渗措施 ,并 与周

围土壤完全隔绝时 ,可 不受以上规定限制。本条规定参考 了美国

华盛顿特区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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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观察井是检查透水路面功能的重要手段。通过查看观察

井中水位 ,可 以方便地了解透水基层的蓄水和排水情况 ,估算其排

空时间。观察井应设置在不影响交通的位置 ,并设置井盖 ,防止杂

物落人。

Ⅱ 绿 色 屋 顶

4.2.13 绿色屋顶也称种植屋面、屋顶绿化等 ,根据种植基质深度

和景观复杂程度 ,绿色屋顶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绿色屋顶一般种

植草本植物、小型灌木和攀缘植物等 ,其 土壤层和总体厚度较小 ,

对屋顶结构强度要求较低 (屋面静荷载不低于 140kg/m?),主 要功

能为削减雨水径流量。另一类绿色屋顶一般栽种根系较深的木本

植物 ,其土壤层和总体厚度较大 ,对 屋顶结构强度要求高 (屋 面静

荷载不低于 250kg/m2),主 要用于景观 ,设计较为复杂。绿色屋顶

的设计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的

有关规定。

4.2.14 绿色屋顶的设置 ,除满足本规范 的要求外 ,还 应满足建

筑、结构等相关专业规范的要求。

4.2.16 不具备设置绿色屋顶条件的建筑 ,可 不设土壤和植被层 ,

仅在屋顶安装一个或多个带有溢流堰 (孑1)的 雨水斗 ,下部和落雨

管连接。降雨时 ,屋面雨水经过带溢流堰 (孑L)的雨水斗 ,进 人落雨

管和地下排水管渠。通过溢流槽 (孑L)控制水流速度 ,可 以延缓屋

面雨水进入排水管渠的时间 ,也可起到削减流量峰值的作用。延

缓和减少市政雨水管渠的措施还包括采取雨落管断接等方式 ,将

屋面雨水断接并引人周边绿地内小型、分散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或

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引人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 ,这在国

内外尤其是第一、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建筑与小区中广

泛使用。

4.2.17 土壤层常用材料有种植土、泥炭等 ,土壤层的厚度和土壤

特性对绿色屋顶的设计有重要影响。当土壤层孔隙率较大 ,渗 透

性能较好时 ,可不设置专门的排水层。过滤层常用材料有长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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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布和玻璃纤维毡等 ,长丝土工布的单位质量不应小于 300g/m2。

保护层宜选择铝合金、高密度或低密度聚乙烯土工膜、聚氯乙烯 ,

也可选择水泥砂浆等材料 ,其厚度应能防止被植物根系穿透。防

水层常用材料有合成橡胶、复合防水涂料、改性沥青或高分子卷

材等。

4.2.18 绿色屋顶应设置屋面排水沟或排水管等设施 ,用 以排除

超出绿色屋顶容纳能力的雨水。

Ⅲ 下凹式绿地

4.2.19 用于源头减排的下凹式绿地 ,在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的

主要功能是净化雨水径流 ,适 当延缓地面径流进人市政排水管渠

的时间 ,削 减峰值流量 ,减 轻下游内涝防治设施的负担。此类绿地

通常规模较小 ,当 遇到较强降雨时 ,其接纳的雨水经溢流后有组织

地排入附近的市政排水管渠◇此类绿地既有别于较大规模的雨水

干塘和调蓄池等源头调蓄设施 ,也 有别于设置用于排涝除险的下

凹式绿地。后者的规模一般较大 ,其 主要功能是用于接纳超 出市

政排水管渠接纳能力的雨水径流。排涝除险的下凹式绿地的设计

参见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的 相

关规定。

用于源头减排的下凹式绿地设计应控制好绿地和周边地面、

道路、雨水管渠的高程关系。周边路面和地面的高程应高于绿地

高程 ,便 于地表径流进人绿地。此外 ,绿地土壤的人渗率应满足现

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CJ/T340的 相关规定。

溢流设施包括溢流管和溢流井等 ,应具备沉泥功能 ,且应定期

清淤 ,防止排水设施淤积和堵塞 ,保证设施排水能力 ;绿 地溢流 口

的高程应高于附近市政排水管渠 ,便 于绿地溢流管道通过检查井

接人市政排水管渠。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 ,除 溢流设施外 ,还应

在绿地低洼处设置出流口,使绿地内积水缓慢排出 ,既可以避免下

凹式绿地长时间受淹 ,又 可以减弱对下游排水管渠的冲击。

下凹式绿地的排空时间应根据绿地的功能 (净 化水质和削减



径流峰值 )和降雨周期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用于源头减排的绿地 ,

为保证净化水质的要求 ,排空时间不宜小于 2⒋ h。 排空时间的上

限主要是考虑南方地区降雨的间隔较短 ,为 了提高调蓄设施 的工

作效率 ,排空时间宜小于 么8h。

Ⅳ 生物滞留设施

4.2.20 生物滞留设施是一种应用较广的源头减排设施 ,其形式、

位置和规模可根据地形灵活选择。生物滞留设施的主要功能为截

留和过滤强度较小的降雨产生的径流。发生强度较大的降雨时 ,

由于生物滞留设施具有短时期储存雨水的功能 ,因 此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削减雨水径流的峰值流量和总量。

4.2.21 生物滞留设施的调蓄量可按照现行国家标淮《城镇雨水

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的 相关内容进行计算。设计时 ,汇

水面积不宜过大 ,否则影响雨水汇人和排出生物滞留设施 ,并会造

成生物滞留没施底部太深 ,增 加工程造价。当汇水面积较大时 ,应

将其分为多个小的汇水区域 ,分别汇人多个生物滞留设施 。

生物滞留设施可用于源头径流污染控制 ,也 可用于径流峰值

的控制 ,设计 目标不同时 ,计算得到的调蓄量也不同 ,相 应的生物

滞留设施面积在服务汇水面积内的比例也不同。例如 ,英 国建筑

业研究与信息协会 (Constmction hdustry Rsearch and hforma

tion Assooation,CIRIA)发 布 的《可持续 排水 系统 设 计手 册 》

(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 Manual)(2015年 版 ,第 乏卷 )规

定 ,生物滞留设施一般应用于较小的汇水区域 ,单个设施的最大服

务面积建议小于 0.8ha,一 般生物滞留设施的表面积为汇水区域

面积的 2%~4%。 加拿大多伦多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管理规划和

设计指南》(Low Impact Development Storm Water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zO10版 )规定 ,生 物滞 留设 施 的典型

服务流域 在 100m2~0.5ha之 间 ,单 个设 施 的最 大 服 务 面积 在

0.8l· a左右 ,不 透 水 面 积 与 生 物 滞 留设 施 面 积 的 比例 一 般 在

5:1~15:1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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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z3 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和储存雨水的能力有限 ,因 此应设置

溢流装置 ,用 以应对较强降雨。溢流 口标高宜高于生物滞留设施

表面 100mm~3oomm。 溢流装置可采用溢流管或溢流井等形式 ,

应远离雨水 口,避免发生短流。

4。 2.z0 预处理设施 ,如格栅、植草沟、前置的沉淀和过滤区等的

选择 ,应根据生物滞 留设施进水的污染程度和污染物性质确定。

当雨水中污染物的粒径较大时 ,应设置粗格栅 ;否则可以直接选择

沉淀和过滤设施。预处理设施可去除雨水中的树叶、垃圾和其他

污染物 ,并减缓雨水径流流速 ,避免造成对生物滞留设施的冲刷和

堵塞。

4.2.Ⅱ  水位观察井 (管 )是检查生物滞留设施运行情况的重要手

段。通过查看井 (管 )中 水位 ,可 以了解生物滞留设施的蓄水和排

水情况 ,估算其排空时间。水位观察井 (管 )可采用穿孔塑料管 ,底

端应和砾石层底部齐平 ,顶部加盖。

4.3转 输 设 施

I植 草 沟

4.3.1 植草沟适用于建筑和小区内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周边以

及城镇道路和绿地等区域 ,也 可作为生物滞留设施 、湿塘等低影响

开发设施的预处理。植草沟还可与雨水管渠联合应用 ,在 场地高

程布置允许且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 ,植 草沟可代替雨水管渠。植

草沟的进 口应能快速将径流流速分散 ,减少水流冲击 ,避免雨水径

流对坡底形成冲刷。尤其是当大量雨水径流通过管道进人植草沟

时 ,应在进 口处设置由卵石、碎石或混凝土砌块等构成的分散消能

设施。若排人植草沟的径流携带大量的悬浮颗粒 ,还 可采取适 当

的预处理 ,避免沟内产生较厚沉积物。

4.3.2 植草沟的设计参数应考虑当地的地理条件、汇水范围、降

雨特点和内涝防治设计标准等因素综合确定 ,选 取植草沟坡度和

设计流速时 ,应避免对植被和土壤形成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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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植草沟的水力计算方法和普通明渠相同。采用本规范公

式 (4.3.3)时 ,应验算植草沟过水断面的平均流速 ,保证其满足本

规范规定的最大流速要求。

4.3.4 节制堰宜由卵石、碎石或混凝土等构成 ,以 延缓流速。堰

顶高度应根据植草沟的设计蓄水量确定。

Ⅱ 渗 透 管 渠

4.3.5 雨水渗透管渠可设置在绿化带、停车场和人行道下 ,起 到

避免地面积水、减少市政排水管渠排水压力和补充地下水的作用。

雨水渗透管渠的设置 ,除应满足本规范的规定外 ,还 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与小 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的 规定。

渗透管渠应设置植草沟、沉淀池或沉砂池等预处理设施。当渗透

管渠承担输送排水任务时 ,其 敷设坡度应符合排水管渠的设计要

求。渗透检查井的设置 ,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

范》GB50014中 关于雨水管渠检查井的相关规定。

4.4调 蓄 设 施

4.4.1 新建、改建和扩建地区应根据场地条件 ,因 地制宜地选择

和建设 目标相协调的源头调蓄设施。源头调蓄设施有多种形式 ,

包括和区域内的天然或人工水体结合的调蓄设施、设置在地上的

敞开式雨水调蓄池和地下的雨水调蓄设施。以渗透功能为主的源

头减排设施 ,如 透水路面、绿色屋顶、下凹式绿地和生物滞 留设施

等也具有调蓄功能。与地下式的雨水调蓄设施相比 ,敞 开式雨水

调蓄设施工程量小、便于 日常巡视和维护管理 ,但 因为其占用地上

面积 ,在 人 口和建筑稠密的地方难 以实施 ,同 时还应注意安全

问题。

调蓄设施的设计 ,除应满足本规范要求外 ,还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城镇雨水调蓄△程技术规范》GB51174的 有关规定。

4.4.3 敞开式调蓄设施的形式有 :干 塘、湿塘、调蓄池等 ,其 形式

可根据场地条件灵活采用。为避免雨水径流中的固体杂物进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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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设施 ,可在设施前端设置格栅、前置塘等拦污净化设施。为确保

安全 ,调 蓄设施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超高利溢流设施 ,并 应有警

示标志 ,溢流的雨水可排人附近受纳体。

4.4.5 地下雨水调蓄设施建在绿地、广场和停车场下方 ,便于维

修和改造。绿地内的地下调蓄池建设和绿地建设相协调。地上和

地下应统一规划设计 ,并应保证绿地性质和功能。植物根系生长

适宜 的覆土厚度要求如下 :大 型乔本根系生长一般为 1.5m~
3.0m,中 、小型乔木根系生长一般为 1.Om~1.5m,大 型灌木根系

生长一般 为 0.6m~0.8m,小 型灌 木根 系生长一般 为 0。 4m~
0.5m,宿 根花卉根系生长一般为 0.3m~0.5m,一 、二年生花卉根

系生长一般为 0.2m~0.3m。



5 排水管渠设施

5.1一 般 规 定

5.1.1 本规范在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的

基础上 ,结合内涝防治要求 ,补充增加了排水管渠设施应对内涝防

治时的规定。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的排水管渠设施主要包括管渠系统和管

渠调蓄设施。管渠系统包括分流制雨水管渠、合流制排水管渠、泵

站以及雨水 口、检查井等附属设施 ,本规范补充了雨水 口和泵站的

设计要求。此外 ,随着城市排涝除险要求的提高和雨水调蓄设施

在我国的逐步推广和应用 ,本 规范增加了对管渠调蓄设施的设计

要求。

5.1.2 应按照当地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要求 ,对排水管渠设施

在较强降雨情况下的排水能力进行校核。如果校核结果不能满足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要求 ,应对系统中的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

设施和排涝除险设施进行调整。排水管渠设施调整措施包括优化

排水路径、扩大管径和建设管渠调蓄设施等。

5.1.3 雨水排水管渠按重力流、满管流设计 ,当 应对重现期的较

强降雨时 ,排水管渠可能处于超载状态 ,受纳水体水位抬升也会影

响出水 口排水能力 ,因 此应根据管道上下游的水位差对管渠的排

水能力进行校核。

图 2为雨水管渠未超载和超载时的两种水流状态。管道未超

载时 ,水力坡度和水面重合 ,且平行于管底。如果进人排水管道的

流量增加 ,会使管道内水深增加 ,当水深增加形成满流后 ,如 果流

量继续增加 ,为 了增加通水能力 ,只 有依靠水力坡度的变化。当新

的水力坡度大于管道的坡度 ,形 成管道超载 ,图 2(b)显示 了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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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后水力坡度 的变化 。

管道

(a)未 超载时的非满管流水流状态

检查井的局

祁水头损失

(b)超 载时的水流状态

图 2 雨水管渠中的水流状态

目前 ,我 国的排水管渠设计多采用曼宁公式 (Manning),假 定

流态为恒定均匀流 ,水力坡度等于管道坡度 ,不考虑管道超载。

进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时 ,管 道 系统一般处于超载

状态 ,其通水能力应进行压力流校核。目前 国际上 以及 国内工

程实践和数学模拟中常常采用达西一魏斯 巴赫公式 (Darcy— Wos
bach)、 海澄一威廉公式 (Haze⒈Willhnms)和 曼宁公式 (Manning)

计算压力流。当用于水力坡度计算时 ,这 三个公式可 以整理成

相似的形式,且公式参数可以相互转换[见美国《排水I程 :收集

与 泵 排 》(Wastewater Engineering:Collection and Pumping o￡

Wastewater,Metcalf and Eddy,1981)]。

5.1.4 当受纳水体水位高于排水管渠出水 口水位时 ,受纳水体的

水会倒灌。因此 ,排水管渠的出水 口处应设置涵闸、鸭嘴阀等防倒

灌设施 ,有 条件的可在回水范围内设置回水堤 ,并 设置涵闸 ,在关

问时用水泵排水 ,防止产生内涝灾害。

管道

水而/水 力坡度



5.2管 渠 系 统

I雨 水 口

5.2.1 道路低洼和易积水地段应根据需要适 当增加雨水 口。当

道路两侧建筑物或小区的标高低于路面时 ,应 在小区出人 口等路

面雨水汇人处设置横向截水沟、多箅的平箅式雨水 口等雨水拦截

设施 ,并通过雨水连接管接人雨水管渠。

5.2.2 在暴雨期间排除道路积水时 ,雨 水管渠一般处于超载状

态 ,其所能排除的水量要大于重力流情况下的设计流量 ,同 时由于

雨水口易被路面垃圾和杂物堵塞 ,造 成排水不畅 ,囚 此规定雨水 口

和雨水连接管设计流量按照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计算流量的 1.5

倍~3.0倍 计 ,通 过提高路面进入地下排水系统的径流量 ,缓 解道

路积水。

为了应对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暴雨 ,应 根据内涝防治设计

重现期时的受纳水体水位对雨水 口和雨水连接管的排水能力进行

校核 ,如 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可通过调整雨水口设置数量达到设计

标准。

5.2.3 路边的积水宽度直接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 ,是 内涝防治设

施设计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当道路具有单一的横向坡度 Sx时 ,

靠近路缘石处的过水断面呈三角形 ,其 积水的宽度和流量的关系

可通过修正后的曼宁公式 (5.2.⒊ 1)和 (5.2.32)计算。当靠近路

缘石处的边沟横向坡度 Sw大 于道路横向坡度 S× 时 ,路边积水的

总宽度和流量可通过本规范公式 (5,2。 ⒊3)~公式 (5.2.35)计

算。积水宽度确定后 ,可 通过路边过水断面的几何关系求得积水

深度。以上公式采用了美国交通运输部联邦公路局 ⒛09年版《城

市排水设计手册》(水 利工程第 22号 通报 )的 部分计算方法。

5.2.4 雨水 口的实际泄水能力受其构造型式 、道路的横向纵向坡

度和道路积水深度等因素影响较大。美国交通运输部联邦公路局

⒛09年版《城市排水设计手册》(水利工程第 22号通报 )和我国交

· 68 ·



通部颁布 的现行行业标 准《公路排水设计规 范》JTG/TD33—
⒛ 12提供了不同情况下的雨水口泄水能力计算公式和图表 ,但 这

些计算方法较为烦琐 ,在 国内的给水排水设计 工作 中应用不多。

表 6列 出了我国目前常用的雨水 口泄水能力。表中的数据是在一

定水力 条件下 (道 路纵坡 3。 0%0~3.5%,横 坡 1.5%,箅 前水深

40mm)以 1:l的 水△模型经过试验确定的 ,在 应用时应根据实

际I程情况加以调整。

Ⅱ 泵  站

5.2.5 用于城镇内涝防治的泵站设计规模和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泵站上游的调蓄设计容积越大 ,泵站所需的设计规模越小 ,反 之亦

然。因此 ,在 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要求的前提下 ,应 经过技术

经济分析比较后 ,选 取合适的方案。

5.2.6 为了及时排除积水 ,泵 站宜设在汇水区地势低洼、能汇集

区域雨水 ,且靠近受纳水体 (河 流、湖泊等 )的 地点 ,以 便降低泵站

扬程 ,减小装机容量。如果泵站出水的受纳水体有多个选择 (如 不

同的河流),且各河流汛期高水位又非同期发生时 ,需 对河流水位

进行分析比较 ,选择扬程较低、运行费用较经济的站址。

5.2.7 为避免对河道形成冲刷 ,影 响航行安全 ,规定泵站出水 口

宜设置消能设施 ,出 水压力井、出水喇叭 口等都能起到消能的作

用 ,出水 口的流速应小于 0.5m/s。

5.2.8 一体化预制泵站等节地型泵站 ,具 有 占地面积小、施工工

表 6 雨水口泄水能力 (L/s)

雨水 凵型式 泄水能力

平箅式雨水口

偏沟式雨水口

立箅式雨水口

单 箅

双 箅

多 箅 15(每 箅 )

联合式雨水 口

单 箅

双 箅

多 箅 20(每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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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短等特点 ,在 国外已经有 50年 以上的运行经验 ,在 国内也有较

多应用实例 ,如天津滨海旅游区起步区南部雨水泵站工程 (设计规

模为 3m3/s)和 天津市丽江道 r穿地道泵站排水工程 (设计规模为

1.6m3/s)等 。

5.2.9 为保证该地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内水泵能正常启动和

运转 ,应对雨水泵站中的配电和 自控设备的安全高度进行计算校

核。当不具备将雨水泵站整体地面标高抬高的条件时 ,应 采取措

施防止配电设备和自控设备受淹 ,措施包括提高配电设备设置高

度、安装防水挡水设施等。

5.3 管渠调蓄设施

5.3.1 为防治城镇内涝、削减峰值流量 ,宜设置在线或离线式调

蓄设施 ,将雨水径流的峰值流量暂时储存在调蓄设施中 ,待流量下

降后 ,再从调蓄设施中将水排出 ,起 到削减峰值流量的作用 ,可 有

效提高地区的排水标准和防涝能力 ,防治内涝灾害。

5.3.2 管渠调蓄设施的建设 ,应 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现有河道、池

塘、人工湖、景观水体和园林绿地等设施 ,按 多功能多用途的原则

规划设计 ,降低整体建设费用 ,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6 排涝除险设施

6.1一 般 规 定

6.1.1 排涝除险设施主要用于解决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

渠设施能力的雨水控制问题 ,是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排涝除险设施主要包括城镇水体、调蓄设施和行泄通道等。其

中城镇水体包括河道、湖泊、池塘和湿地等天然或人工水体 ;调 蓄

设施包括下凹式绿地、下沉式广场、调蓄池和调蓄隧道等设施。排

涝除险设施承担着在暴雨期间调蓄雨水径流、为超出源头减排设

施和市政排水管渠设施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提供行泄通道和最终

出路等重要任务 ,是满足城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的重要保

障。排涝除险设施的建设 ,应遵循低影响开发的理念 ,充分利用 自

然蓄排水设施 ,发挥河道行洪能力和水库、洼地、湖泊调蓄雨水的

功能 ,合理确定排水出路。

6.1.2 排涝除险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涉及海绵城市建设、道路交

通、城镇防洪 、园林绿地等多领域 ,所 以应在城镇总体规划的框架

下 ,统筹规划排涝除险设施和其他内涝防治设施 ,合理确定其建设

规模 ,保证排涝除险设施与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施共同达到

当地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6.1.3 排涝除险设施往往具有多功能和多用途。例如 ,道路的主

要功能是交通运输 ,但在暴雨期间 ,某 些道路可以是雨水汇集、行

泄的天然通道 ,因 此 ,道路的过水能力 、道路在暴雨期间的受淹情

况和暴雨对道路交通功能的影响是内涝防治设计中必须考虑的因

素。城镇中的绿地和广场是居民休闲、娱乐和举行大型集会的场

所 ,但如果设计成下凹式 ,这 些设施可以在暴雨期间起到临时蓄

水、削减峰值流量的作用 ,减 轻排水管渠系统的负担 ,避免内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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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一设施的不同功能往往会有冲突 ,例 如道路的积水会影响

运输功能 ,下 凹式绿地和下沉式广场可能会影响美观性。因此 ,应

综合考虑其各项功能 ,在确保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前提条件下 ,

明确在不同情况下各项功能的主次地位 ,做 出有针对性的安排。

6.2城 镇 水 体

6.2.1 河道 、湖泊、池塘、湿地等天然或人工水体本身具有较大的

容积 ,因 此 ,在不影响其平时功能的条件下 ,充 分利用水体对雨水

径流的调节能力 ,发挥其降低城镇 内涝灾害的作用。作为饮用水

源或承担流域防洪任务的水库 ,可 不受本规定的限制。

6.2.2 城镇规划和设计过程中水面率是很重要的指标 ,应 尽量保

留原有的河道、湖泊等 自然水体 ,充 分利用城镇天然水体 ,不 仅有

利于维持生态平衡 ,改善环境 ,而且可以调节城镇径流 ,减 少排水

工程规模 ,发 挥综合效应。对现有水体进行水系修复与治理时 ,应

依据城镇总体规划 ,满足规划蓝线和水面率的要求 ,不应缩减其现

有调蓄容量 ,不应损害其在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的功能。

6.2.3 根据城镇排水和内涝防治标准 ,应 对现有城镇天然水体在

不同排水条件下的水量和水位等进行计算 ,提 出水位调控方案 ,在

强降雨预警或内涝高风险期间应使水系倮持低水位 ,为 城镇 内涝

防治预留必要的调蓄容量。

6.2.4 城镇天然河道包括城镇内河和过境河道 ,是城镇内涝防治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 内河的主要功能是汇集、接纳和储存

城镇区域的雨水 ,并将其排放至城镇过境河流中 ;城镇过境河流承

担接纳外排境内雨水和转输上游来水的双重功能。

河道是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重要环节 ,是雨水的重要 出路和

受纳体 ,因 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上 ,我 国的河道规划设计

以城镇防洪排涝标准为主要依据 ,缺 乏与市政排水系统的有效协

调和衔接 ,两者在设计暴雨和暴雨参数推求时的选样方法等方面

均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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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排水关注的是地面积水的排除速度。各级排水管渠的管

径主要取决于短历时暴雨强度。而河道排涝 ,更 关注长历时(一般

为 24h~72h)的 降雨总量 ,并 根据河道应承担的调蓄容积确定河

道和相关排涝设施的规模。

因此 ,本 规范规定 ,应按城镇内涝防治设计标准 ,对城镇范围

内河道进行统一规划 ,确 定其在城镇内涝防治中的定位。

6.2.5 应根据城镇内涝防治设计标准 ,对河道的过流能力进行校

核 ,内 河应满足城镇内涝防治设计标准中的雨水调蓄、输送和排放

要求 ,过境河道应具备洪水期排除设计标准条件下内涝防治设计

水量的能力。当内涝防治系统运行时 ,应 对河道的水位 、水量进行

校核 ,不 能满足标准要求时 ,应 采用河道拓宽、疏浚和取弯等各种

工程措施 ,使其达到内涝防治设计标准。其中 ,河道取弯可以有效

提高河道的调蓄容积 ,增 加水流在河道中的停留时间 ,削 减下游的

洪水峰值流量。当上述工程措施受限时 ,还 可采取设置人工沟渠

等其他方式。

6.2.8 城镇人工水体在城镇内涝防治系统巾主要是延缓雨水径

流进人下游的时间 ,防 止暴雨期间地表径流过快汇集 ,因 此其调蓄

能力要满足内涝防治系统规划的要求。具有景观环境 、防洪等多

种功能的人丁水体 ,应保证各种功能的协调 ,避免相互影响。

6.2.9 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择 自排或泵站排放的排放方

式。高水 (潮 )位 时不能 自排或有洪 (潮 )水顶托倒灌情况的地区 ,

一般应在排水出口设置挡洪 (潮 )水 闸 ,并适当多设排水 口,利 于低

水 (潮 )位 时自流排放。

6.2.10 用于排涝除险调蓄的城镇人工水体的设计 ,应按规划的

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要求进行分析计算 ,确 定水体的常水位和控制

水位 、水体调蓄量和置换量、水体水质状态等。人工水体的调蓄水

深一般大于 1.0m,主 要考虑调节水深过小 ,城镇的用地会增加 ,为

节约用地降低工程投资 ,有 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增加调节水深 ,并

和周边环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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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蓄水体的水位控制 ,通 常应在其常年水位的基础上合理确

定 ,lrll时 应充分考虑周边已建或规划建设用地的控制标高情况 ,一

般情况 Γ,当 调蓄水体和城镇排水管渠相通时 ,曲 于城镇排水管渠

覆土一般为 1~0m~1.5m,要起到调蓄的作用 .雨 水能够排人人I
水体 ,考虑到内涝期间雨水管渠已经承压运行 ,因 此 ,人 工水体的

最高水位宜低于城镇建设用地控制标高 1.0m以 上 ,才 能满足一

股的调蓄需要。

6.3调 蓄 设 施

I 绿地和广场

6.3.1 城镇绿地是重要的内涝防治设施 ,因 此应保证一定的绿地

率。在城镇内涝防治系统中 ,城镇绿地按其功能可分为源头调蓄

绿地和排涝除险调蓄绿地。

从承担的主要作用看 ,设置在源头的下凹式绿地主要用于削

减或延缓进入雨水管渠的径流 ,雨 水径流超过绿地本身承受能力

时进人雨水管渠 ;用 于排涝除险的绿地主要用来接纳周边汇水区

域在排水管渠设施超载情况下的溢流雨水 ,充 当
“
可受淹

”
没施。

用于排涝除险的城镇绿地高程应低于路面高程 ,地 面积水可

自动流人 ,通 常不设溢流设施。目前我国许多城市中的大量绿地

广场出于景观考虑 ,一般设置成高出地面 ,对解决城镇内涝问题作

用甚微 ,应从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出发 ,逐步加以改造提升。

6.3.3 目前国外、我国香港地区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均建有下沉

式广场 ,这 些广场平时作为休闲活动场所 ,雨 天成为雨水调蓄设

施。城镇广场的建设应按多功能多用途的原则 ,在 内涝风险较大

的地区宜设计为下沉式。下沉式广场除满足广场的常规功能外 ,

也能起到防治内涝的作用 ,成 为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利用的下沉式广场包括城镇广场、运动场 、停车场等 ,但 行

政中心、商业中心 、交通枢纽等所在的下沉式广场不应作为排涝除

险调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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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隧道调蓄工程

6.3.5 隧道调蓄工程是指埋设地下空间的大型排水隧道。隧道

调蓄I程的建设应避免与传统的地下管道和地下交通设施发生

冲突。

隧道调蓄工程已广泛应用于巴黎、伦敦 、芝加哥、东京、新加

坡 、中国香港等大城市。其主要可以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可以提高

区域的排水标准和内涝防治标准 ;二 是在合流制地区可以进行污

水集中输送 ,实现污水有效收集处理 ;三是可以大幅度削减初期雨

水面源污染和合流制排水系统溢流污染 ,改善环境水体的水质。

在降雨量大、暴雨频繁的中心城区 ,在现有浅层排水系统改造困难

的情况下 ,建设隧道调蓄工程是一种有效手段。

6.3.7 考虑到隧道调蓄工程的影响因素较多 ,其调蓄容量的确定

应采用水力模型计算。如还需兼顾径流污染控制的功能 ,其 调蓄

容量可适当增大。

6.4行 泄 通 道

6.4.1 应对降雨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设施控制能力和

排水系统发生故障的风险进行评估。当经济损失较大时 ,需 要考

虑为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设施控制能力的雨水设置临时

行泄通道。应制定暴雨运行模式下的预案 ,在 相应的暴雨预警条

件和地面积水条件下采取适当的安全隔离措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Plumbing and drainage Storm water

dr缸nage》 AS NZS35oo.32003(⒛ 06修订版)岜规定了要考虑市

政雨水排水系统失效条件下的雨水排除。

6.4.2 欧美部分国家一般设置路面漫流系统 ,路面漫流系统是指

在超出管渠设计重现期降雨发生时 ,道路排水管渠系统超负荷运

行 ,路面出现大量雨水漫流 ,此 时道路表面构成排水通道 ,汇 集雨

水通过地表漫流排人 自然或人工渠道、调蓄设施。借鉴欧美经验 ,

本规范排涝除险设施设计中引人雨水行泄通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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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排水系统下游管渠担负的流量较大 ,下 游地区发生内涝

的风险大 ,宜在城镇排水系统下游选取合适路段作为行泄通道。

道路行泄通道设计应综合考虑周边用地的高程、漫流情况下的人

行和车行、周边敷设的市政管线的影响 ,避免行泄通道的设计造成

其他系统的损失。

行泄通道积水深度若超出行车安全最大深度时需封闭道路 ,

保障城市安全 ,行泄通道不应选择城镇交通主干道 ,同 时也不应选

择在城镇重要区域。对于城镇易积水地区 ,根据以往统计情况 ,宜

规划新建或改建行泄通道 ,以 辅助排除易积水地区雨水 ,减小内涝

风险。

作为行泄通道的城镇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应设置警示标志和积

水深度标尺。警示标志的形式与交通标志一致 ,也 可以采用电子

显示屏等设备。积水深度标尺宜采用木制或塑料标尺 ,白 底黑字。

采用电子显示时 ,应保证强降雨条件下的电源供给。警示标志和

积水深度标尺应设置在距离雨水行泄通道安全范围之外 ,保 证处

于安全位置的行人或司机能够清楚地阅读警示标志的内容和标尺

上的刻度。警示标志内容应清晰、醒 目。

鉴于地表漫流系统的复杂性 ,作 为行泄通道的道路排水系统

宜采用数学模型法校核积水深度和积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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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 行 维 护

7.1一 般 规 定

7.1.1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运行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

应考虑多系统的相互协调和影响。

7.1.2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的运行管理应制定运行管理制度 、岗位

操作制度和设施设备维护制度 ,明 确具体职责 ,对城镇内涝防治设

施进行 日常运行维护和管理调度 ,保证城镇内涝防治系统效能的

发挥。事故应急预案包括内涝预警方法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7.1.3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按阶段可分为非汛期和

汛期 ,汛期又分汛前、汛中、汛后 。非汛期包括内涝防治设施的 日

常检测和养护等。汛期应根据汛前、汛中和汛后的特点采取不同

措施 ,汛前人员安排和设施调试 ,汛 中设施的运行和调度 ,汛后设

施的养护和管理等 ,责任明确到人。

7.1.4 多功能城镇内涝防治设施在降雨期间和非降雨期间承担

不同的功能 ,如 城镇水体在非降雨期间 ,可 作为城镇景观水体或休

闲娱乐设施 ,为确保设施正常安全运行 ,应制定不同运行模式相互

切换的管理制度。

7.I。 5 建立城镇内涝防治设施统一运行管理监控平台对城镇内

涝防治十分重要 ,有 利于提高内涝防治设施利用水平。

7.2日 常 维 护

7.2.2 调蓄池和调蓄隧道中易产生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气体 ,井

下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防范规定。

7.2.4 暴雨前预先降低内河水位是确保调蓄和阻滞洪水的功能

的有效措施 ,可 确保在一定 间隔的降雨条件下预 留一定 的调蓄

· 77 ·



库容。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规 定 ,

河道应 24h内 排空涝水。规定 24h内 排至设计水位以下是为了确

保调蓄内涝和阻滞洪水的功能 ,对于降雨间歇较为密集、内涝风险

较高区域 ,该时间可缩短。

7.3应 急 管 理

7.3.1 为更好发挥城镇内涝防治系统I程 的效能 ,应建立城镇内

涝预警系统 ,确 定预警分级标准和预警等级 ;针 对不同预警等级 ,

结合现状特点 ,建立不同等级、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应急系统 ;对

内涝预警系统和应急系统进行实际效果评价分析 ,建立评价体系 ,

以便对预警系统和应急系统做出合理调整。提高公众掌握预警信

息解读、应急措施实施和突发状态下 自救等能力。

7.3.2 城镇内涝防治预警应以最终实现内涝监测预警、全汛期管

理、汛期交通导行为目的 ,对城镇排水模型、地理信息系统、雨量监

测、气象监测预报、城镇内涝实时模拟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和

信息发布系统进行整合 ,形成信息化管控平台。

7.3.3 城镇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应包括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

施和排涝除险设施的事故应急以及超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情况

下的应急。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包含现状和规划 ,当 现状内涝防

治设施不达标时 ,还应考虑超过现状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能力情

况下的应急。城镇内涝防治应急联动管理系统应由排水、气象、水

利、路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建立 ,构 建统一指挥、分工协

作、多部门高效联动的内涝防治组织体系。内涝防治应急预案应

包括不同预警等级、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应急措施和联控配合。

对高等级预警状态下有关部门的抢修、抢险的队伍和物资器材等

明确具体要求。本规范第 4.1.9条 强制性条文要求严禁在地表污

染严重的地区设置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排设施 ,但 不能完全避

免在地表清洁的地区发生如车辆事故等导致的污染事故。当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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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污染事故 ,汇流人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减排设施发生污染事

故并可能影响地下水时 ,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清除污染源和污染

土壤 ,修复地下水。

7.3.4 为了及时完善内涝防治预警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和内

涝防治设施运行工况 ,须建立内涝防治评价系统 ,内 容包括预警等

级准确度、区域预警实际情况、应急措施执行情况、应急措施有效

性、部门配合状况、抢修或抢险的队伍和物资器材实际需求、内涝

防治设施运行参数和运行效果等。内涝防治工作结束后 ,应及时

形成资料归档 ,便于后期总体评价 ,为城镇内涝防治信息化管控平

台建设提供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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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内涝防治设计报告

A。 2报 告 内 容

A。 2.2 在模型计算过程中,参数确定的合理性是模型能指导规

划设计的前提条件 ,因 此必须在内涝防治设计报告申说明参数选

择的依据和方法。

A。 3 图  纸

A。 3.2 设计重现期条件下的现状和建设后的内涝风险图用来反

映内涝现状和设计方案的改善效果。超出设计重现期条件下的历

史降雨事件风险图则是用来指导应急调度及预警预报。如当地气

象局无相关记录 ,可不提供超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历史降雨

事件的现状内涝风险图和设施建设后内涝风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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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内涝防治设计校核

B.0.5 进行 内涝 防治设计校核时 ,径 流 系数 的取 值与地表在干

燥状态下 的入渗能力和地形坡度等因素有关 ,表 7列 出了美 国奥

斯汀市 2012年《雨水排水设计标准》中径流系数的取值 。

表 7 美国奥斯汀市径流系数取值

重现期 (年 ) 2 b 10

沥青路面 0 73 o.77 0,8】 0,86 o.90 0.95 L.00

混凝土 0.75 0 80 0.83 o 86 o 92 0.97 1 00

绿地/卓 坪/公网

较差维护o

坡度 0~2% 0.32 o.34 o 37 0.40 0,·I4 o 47 0.58

坡度 2%~7% o.37 0,珏0 0 吐3 o,46 0氵19 O 53 o.61

坡度)7% o。 40 0,43 0,砝 5 0 49 0 5z 0.55 0 62

一般维护。

坡度 0~2% o。 25 0.28 0.30 0.34 o 37 0 41 0.53

坡度 2%~7% 0,33 o.36 0.38 0 42 o,45 0 奄9 o.58

坡度>7% o.37 0.40 0.42 o,46 0.座 9 0.53 0,60

良好维护③

坡度 0~2% 0,~91 0 23 0.25 0.29 0.32 O.36 o.49

坡度 2%~7% 0,29 0 32 0.35 0.39 0 42 0.46 0.56

坡度》7% o,34 0,37 0.40 o.在 4 0.47 0.51 o,58

未开发地区

耕 地

坡度 0~2% o 31 0.34 0.36 0 40 0.43 0.47 o。 57

坡度 2%~7% 0.35 0.38 0 碴1 0 迕‘ o.48 0.51 0.60

坡度)7% 0 39 0.在 2 0.14 0.48 o,51 0.5刂 o。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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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牧 场

坡度 0~2% 030 0.37 0.11 0 53

坡度2%~7% o,33 o,36 0.45

坡度>7% o 42 o 44 o.48 0.51 o,54

森 林

坡度 0~2% 0.22 0 25 0.3s

坡度 2%~7% 0 31 0.3四 o 10 o.43 0.47

坡度)7% o.39 ()

注:①草皮覆盖面积低于00%;

②草皮覆盖面积在50%~75%之 问;

③草皮覆盖面积高于75%。

B。 0.6 以下 内涝 防治校核 案例来 源于美 国钢铁 协会 (AmeⅡ can

Ir°n and⒏ eel Institute)编 制 的《Modern Sewer Dcsign》 第 四版

(1999年 出版),本 规 范在引用本 案例 时 ,考虑到美 国排水设 计 和

国内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 此本规范对原案例进行 了简化 ,便于读者

理解 。

(1)场地情况 :本 案例的分析对象是 占地面积约 16lla的 新建小

区 ,小 区内包括独栋住宅 、联排住宅和一所公立小学 。小 区的整体

地势西高东低 ,东侧以一条天然河道为界 ,其排水系统图见图 3。

(2)设计标准 :雨水 管渠 系统 :2年 一遇 ;城镇 内涝 防治 系统 :

当遭遇 100年一遇降雨时 ,小 区内路 面允许 的最 大积水深度为道

路 中央以上 ⒛Omm。

(3)流量计算方法 :由 于小 区面积较小 ,因 此 采用推理公式 法

计算雨水设计流量 。

(4)设计参数 :当 地的降雨强度资料见表 8,当 地标准规定的

径流系数见表 9;为简化计算 ,本案例各汇水分区的综合径流系数

均采用 0.35;当 按 100年一遇进行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时 ,

综合径流系数提高至 0.60。

满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的道路最大允许流量见图 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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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l
\

图 3 设计案例排水系统图

表 8 当地的降雨资料

降雨历时(min) 2年 一遇 (mn、 /h〉 100年 一遇 (n1m/h)

262

17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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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降雨历时(min〉 2年一遇 (mm/h) 100年一遇 (mm/11)

9

7

200 7

表 9 当地标准规定的径流系数

可渗透地面〈绿地、草坪、屋面等 )

不透水地面(沥育和混凝土路面 )

综合径流系数(2年一遇 )

综合径流系数(100年一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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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位于最上游的检查井 (1#)的 集水时间为 10min。

(5)计算过程 :

D根据地形划分汇水分区并布置雨水管道 ;

2)根据 2年一遇的降雨强度数据和集水时间计算各管道设计

流量、坡度和管道高程布置 ,雨水管渠设计结果见表 10,由 于美国

排水设计过程中还需以压力流计算调整重力流计算结果 ,而 国内

雨水管是按照重力流满管计算 ,只 在内涝校核时允许超载成为压

力流 ,所 以编制组引用本案例时 ,对原案例中雨水管渠设计的优化

过程进行了删减 ,便于读者理解。

3)计算 100年一遇降雨条件下的设计流量和雨水管道的最大

过水能力 ,由 此得出需要通过道路表面的设计流量 ,并与道路表面

的最大过水能力进行比较和校核 ,检 验是否符合内涝防治设计重

现期标准要求。需要说明的是 ,管 道在有压情况下的排水能力可

以仍然按照曼宁公式计算 ,但是坡度不再等于管道的敷设坡度 ,而

是应该等于其实际水力坡度。

计算过程做了如下假设 :

①管道粗糙系数为 0,012;

②每段管道在有压时的水力坡度与街道的坡度相同 (因 为假

定此刻街道已经积水 ,且积水的水面线与街道坡度平行 ,在街道表

面形成均匀流 )。 管道的排水能力计算完毕之后 ,街道的过水量为

总水量与管道排水能力之差。

4)结论。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校核结果见表 11,当 降雨强度

为 100年一遇时 ,从 r检查井至雨水排放 口沿线各路段的最大过

水能力均大于相应路段所需排除的设计流量 ,因 此 ,排水系统设计

符合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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